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家繼訴字第107號

原      告  陳怡君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林宗志律師

            張學維律師

被      告  張以昇  

            張家芮  

            張郁欣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博駿律師

            王俐棋律師

            劉冠廷律師

複  代理人  張道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3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就被繼承人張永昌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分割如附表

一分割方法所示。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第一項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負擔，餘由原告負

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被繼承人張永昌於民國112年1月1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

示之遺產。原告為被繼承人之配偶，被告為被繼承人之子

女，兩造為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應繼分為各四分之一，

被繼承人所留之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

定，而兩造無法達成分割協議，爰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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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裁判分割遺產。而原告曾為被繼承人代墊醫療費、喪葬

費用共計新台幣（下同）1,066,772元；繼承人111年度之所

得稅，由原告於112年5月22日申報完成並悉數繳納完畢。經

委請會計師將被繼承人所得之稅捐分別計算，被繼承人應納

稅捐為其中之2,643,122元，此部分既已由原告為被繼承人

代墊，自屬被繼承人遺產所應付之債務；被繼承人名下有一

棟位於日本東京區大塚三丁目之房屋，於被繼承人張永昌過

世後，原告取得其他被繼承人授權委託日本行政書士代為處

理上開不動產申報遺產稅等事宜，支出委託費用日幣1,500,

000元（折合新臺幣約為：325,258.77元)，上述金額共計4,

035,152元（計算式：1,066,772元＋2,643,122元＋325,258

元＝4,035,152元）屬於管理遺產所支出之必要費用，請求

於遺產分割時先予扣除。被繼承人對彰化銀行之600萬元負

債，經原告訴訟代理人與當事人確認後，知悉該筆債務係由

被繼承人勞工退休金、凱基人壽團體保險與被繼承人彰化銀

行內湖分行餘額等款項給付。原告於112年處理被繼承人稅

務事宜時，查知被告張以昇名下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1,398,248股，係代被繼承人持有，該等股份應為被繼承人

之遺產，亦應納入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計算，原告已另訴請

求被告張以昇返還，案件目前尚在審理中。

　㈡原告與被繼承人於105年7月12日結婚，婚後雙方未約定夫妻

剩餘財產分配，依法應適用法定財產制。而被繼承人於112

年1月1日死亡，與原告間法定夫妻財產制關係消滅，原告依

法得請求剩餘財產分配，並以被繼承人過世時之112年1月1

日為基準日，計算兩造婚後財產價值。被繼承人張永昌婚後

財產如附表二所示為91,407,938元。原告婚後財產如附表三

所示，原告婚後財產為負值，應以0元計算。原告名下位於

臺北市○○區○○路○段000巷00號12樓房屋及土地(下稱八

德路二段房屋)係由被繼承人贈與原告，並直接以原告名字

購入，並由被繼承人持續匯款至原告名下彰化銀行帳戶以繳

納房貸，屬原告於婚後無償取得之財產，無需列入原告之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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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財產計算，惟前述贈與行為，係被繼承人私底下向原告提

及，夫妻間贈與自然不會額外簽訂契約或特別留下書面紀

錄，原告覓得系爭房屋之購屋相關匯款證明聯，均係被繼承

人自有資金，或其以原告名義向銀行借貸之款項，並自行或

委託其秘書陳玟瑾協助辦理匯款，後被繼承人107年7月13日

以原告名義於彰化銀行內湖分行開立活期存款帳戶（帳號：

00000000000000，下稱彰銀貸款帳戶），並貸款6,500萬

元，前述款項於同年10月19日放款後，旋及用於支付八德路

二段房屋之尾款。此後，由被繼承人不定期以個人、兒子張

以昇、秘書陳玟瑾及其親人黃禎熹、黃惇婉之帳戶匯入資

金，用以繳納系爭房屋貸款之本金利息約32萬與火災地震險

保費，直至112年被繼承人過世後未再匯入資金時，始由原

告自行支應，從前述安排可知，系爭房屋價金完全以被繼承

人自有資金支付，貸款亦由被繼承人安排支應，八德路二段

房屋實為被繼承人所贈與。又被繼承人為和椿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和椿科技公司）之創辦人，對和椿科技公司而

言，立於舉足輕重之地位，並非被繼承人單純投資之股票標

的，自不能與一般單純投資股票視之。而被繼承人自107年

起，因病漸漸無法獨自參與和椿科技公司之營運時，原告便

放棄個人創業8年的事業，改以照護被繼承人之日常生活起

居、協助被繼承人持續參與和椿科技公司之日常營運，讓被

繼承人得以持續以董事長身分帶領和椿科技公司的營運與發

展，連帶影響和椿科技公司股票的客觀市價得以維持或逐步

提升，故被繼承人所有之和椿科技公司股票即附表二編號27

至31部分，原告雖不否認其為婚前取得，然其應屬婚前財產

於婚後之價值變動，基於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精神，既為夫

與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協力有關，被繼承人名下股票婚後之

「股價漲幅」，應可類推適用民法第1017條第2項規定，視

為婚前財產所生孳息，而屬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範圍。故被

繼承人婚後財產為91,407,938元，原告依照民法第1030條之

1第1項前段之規定，得對被繼承人之財產請求夫妻剩餘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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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額之半數即45,703,969元。

　㈢聲明:兩造就被繼承人張永昌所遺如家事準備三狀附表3-1所

示之遺產，由原告取得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差額後，其餘依

附表3-1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式分配。

二、被告答辯則以:原告所提出之附表一編號27係被繼承人於9

1、92、94年間陸續取得，換言之原告所列附表一編號27和

椿行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共計520萬股皆為被繼承人與

原告105年7月12日結婚前已賺取之財產而屬婚前財產，而編

號28至30為被繼承人於100年之前陸續取得，故原告附表一

所列編號28至30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共計230萬9,407

股皆為被繼承人與原告105年7月12日結婚前已賺取之財產而

屬婚前財產，且實務明確認定婚前股票之股價漲幅，不符天

然孳息或法定孳息法律定義，更與配偶對婚姻之貢獻無涉，

且和椿行銷公司、和椿科技公司，無論形式或實質均非一人

公司或獨資商號，原告所引實務見解不適用於本案。次查，

原告準備一狀附表二列有編號12高達5,312萬元之彰化銀行

房貸負債，惟卻刻意漏列相應之不動產資產即八德路二段房

屋，該不動產為原告於107年以1億760萬元取得並登記於原

告名下，應屬原告之婚後財產。另原告雖提出存摺匯款紀

錄，但被繼承人給予配偶即原告生活費本符常情，相關匯款

與取得前開不動產並無必然關係，系爭匯款紀錄顯不足證明

前開不動產確係被繼承人贈與原告，何況被繼承人匯款金額

亦遠遠低於房貸總額，原告所稱係無償取得之婚後財產云

云，自不足採。另被告張以昇名下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1,398,248股部分，確為被告張以昇個人所有之股票，並

非被繼承人張永昌之財產，申言之，共計約1,398張和椿公

司股票，其中319張為被告張以昇以其所有之信託受益金購

買之，而所餘1,079張和椿公司股票則為被告張以昇向玉山

銀行借款，參與和椿行銷增資發行新股之認購作業所取得，

由此可知該1,398,248股部分之資金來源皆為被告張以昇自

有資金，絕非原告所主張之「代持」。另查，被告亦有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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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繼承人安葬等費用共計1,241,390元。是以編號14號活存

5,559,187元，其中除應扣除優先償付上述原告主張管理遺

產支出4,035,152元之必要費用後，亦應扣除優先償付被告

主張管理遺產支出1,241,390元，是兩造各自代墊喪葬費等

必要費用總計5,276,542元。有關被繼承人向彰化銀行之借

款600萬餘元，乃係以被繼承人之勞保退休金共計2,152,600

元、勞退遺屬死亡給付2,675,535元與中國人壽團保506,000

元合計5,334,135，加計被告張以昇向彰化銀行借款之60萬

元，共計5,934,135再行匯款至被繼承人張永昌之彰化銀行

內湖分行帳戶，加上張永昌帳戶內之餘款湊足600萬1374元

後清償被繼承人張永昌積欠彰化銀行之借款，故被繼承人彰

化銀行600萬元債務應修改為債權人為張以昇之60萬元債

務。並聲明:原告附表3之遺產應按被告答辯㈠狀附表1被告

分割欄之方式分割。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與被繼承人於105年7月12日結婚，結婚時未約定夫妻財

產制，而應適用法定財產制，被繼承人於112年1月1日死

亡，兩造為全體繼承人，應繼分各為四分之一等情，有戶籍

謄本、被繼承人死亡證明書、繼承系統表為證(見本院卷一

第27頁至第33頁)，兩造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60頁、卷

二第6頁)，應堪信為真實。

　㈡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⒈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

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

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

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夫妻現存之婚後

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

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

1第1項前段、第1030條之4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附表二編號27至30雖為被繼承人之婚前財產，然其

性質並非被繼承人單純投資之股票標的，而係由夫妻協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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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價值變動，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017條第2項規定，視為婚

前財產所生孳息，而屬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範圍；惟被告所

否認，並辯稱:實務明確認定婚前股票之股價漲幅，不符天

然孳息或法定孳息法律定義，更與配偶對婚姻之貢獻無涉，

故附表二編號27至30，不應納入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計算。

次按夫或妻婚前財產，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生之孳息，視為

婚後財產，民法第1017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孳息係指原

物（物及權利）所生之收益，分為天然孳息與法定孳息。稱

天然孳息者，謂果實、動物之產物及其他依物之用法所收穫

之出產物；稱法定孳息者，謂利息、租金及其他因法律關係

所得之收益，民法第69條第1、2項規定參照。經查，雖原告

與被繼承人婚姻關係存續中之105年至111年和椿科技公司之

股價有所上漲(見本院卷二第175頁至第177頁)，然該漲幅為

公司股價之增加，可否將該公司增值幅度解釋為「孳息」，

實有疑問。況且，一般公司價值具有資產、負債，會受經濟

大環境、公司營運狀況等因素影響，而和椿科技公司為公開

發行公司，其股票係於市場中流通，而公司股價漲幅，應是

仰賴公司全體員工努力及經營者之策略，股價高低和市場供

給與需求有關，會隨市場變動有漲有跌，並非如孳息般相對

固定，難認股票價值變動為婚前財產所生孳息，故無類推適

用民法第1017條第2項規定之餘地，故原告主張附表二編號2

7至30婚後之股東權益增值，逕納入被繼承人婚後財產計算

云云，應不足採。　　

　⒊原告復主張被告張以昇代持被繼承人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共1,398,248股，亦應納入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計算；

惟被告所否認，並辯稱該股票為被告張以昇個人出資購入之

股票，非屬被繼承人之財產。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

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

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

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

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752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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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以昇名下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共1,398,248股，係

被繼承人所有，自應由原告舉證證明之。然查，原告就被告

張以昇代持股票一事僅稱兩造間有返還股票訴訟存在(見本

院卷一第222頁)，就被告張以昇是否為代持被繼承人所有之

股票，僅空口泛稱股票為被繼承人所有，是原告未就此主張

盡舉證之責，故原告上開所為之指摘，俱無足採。此部分亦

不納入被繼承人之遺產範圍，先予敘明。

　⒋被告抗辯，原告之婚後財產應加入八德路二段房屋等語；原

告則主張八德路二段房屋為被繼承人贈與，不應納入原告之

婚後財產計算云云。經查，原告所有之八德路二段房屋係以

買賣為登記原因(見本院卷二第71頁)，故原告應就八德路二

段房屋為被繼承人所贈與之變態事實，負舉證責任。雖原告

提出購屋之支票、匯款回條聯、匯款申請書及原告所有彰化

銀行活期儲蓄存款存簿之為據，然依原告提出之證據，就購

屋金流部分，僅有被繼承人所開支票能證明被繼承人就原告

購屋有支出800萬元，其餘匯款紀錄皆以原告為匯款人(見本

院卷二第183頁至第195頁)，無從證明八德路二段房屋係被

繼承人所購入。又被繼承人有匯款予原告一事雖為真(見本

院卷二第199頁)，然匯款原因多端，且原告取得款項後本就

可自由運用，要難僅憑匯款記錄即遽認被繼承人有贈與原告

八德路二段房屋之意思。是以，本件原告未能證明八德路二

段房屋係被繼承人所贈與，故八德路二段房屋應納入原告之

婚後財產計算。至原告雖有聲請傳喚擔任被繼承人資產規劃

之證人鄒起新，以證明被繼承人有將八德路二段房屋有贈與

予原告之事實，惟本院已於言詞辯論期日之113年11月6日詢

問原告，該證人是否能代替被繼承人決定贈與股權等重大決

定，原告則稱:當然是由被繼承人自己決定等語(見本院卷二

第210頁)，既該證人無法代替被繼承人決定，是否贈與八德

路二段房屋仍依被繼承人之意思，故無傳喚該證人到庭作證

之必要，併與敘明。

　⒌次按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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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

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

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活

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取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

因素，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及第3項定有明文。揆其立法

意旨，在使夫妻雙方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累積之資產，於婚

姻關係消滅而無法協議財產之分配時，由雙方平均取得，以

達男女平權、男女平等之原則。若夫妻一方對於婚姻共同生

活並無貢獻或協力，欠缺參與分配剩餘財產之正當基礎時，

不能使之坐享其成，獲得非分之利益，此際如平均分配，有

失公平，始得由法院介入調整其分配額或不予分配，以期公

允。而原告主張伊與被繼承人是戀愛結婚，被繼承人於106

年中風，伊便辭掉開始自己創業的工作，24小時陪伴被繼承

人，所有事情都是伊自己做，直到107年被繼承人第二次中

風，雖然被繼承人一直希望伊能做自己喜歡的事，但因為被

繼承人很重視自己的工作，所以伊就專心協助他有關公司的

事務云云；被告則辯稱：和椿科技公司在被繼承人與原告結

婚前就已經是制度完善的上市公司，被繼承人中風後更是倚

賴專業經理人，被繼承人生病時也非只有原告一人照顧。然

本件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為負數，無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可供

原告請求，故本院無可酌定之餘地，併與敘明。

　⒍是基準日被繼承人與原告之現存婚後財產、負債分別如附表

二、三所示，即被繼承人現存婚後財產總金額為19,457,941

元，負債總金額為52,352,712元，顯見被繼承人已無婚後財

產可供原告分配，是原告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即無

理由。

　㈢分割遺產部分:

　⒈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

訂定者，不在此限。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按人數平

均繼承。又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

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民法第1164、1141、1151條分別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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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此外，繼承人欲終止其間之公同共有關係，惟有以分

割遺產之方式為之，因此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

別共有關係，性質上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亦有最高法院82

年台上字第748號判決可供參照。而遺產分割，依民法第116

4條、第830條第2項之規定，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命為適

當之分配，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最高法院49年台上

字第2569號判例要旨參照）。被繼承人所遺遺產如附表一所

示，因原告先行提出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請求，且兩造未能

達成分割協議，而被繼承人之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

無不分割之約定，原告依法請求裁判分割遺產，以消滅全體

繼承人間之公同共有關係，於法並無不合。

　⒉次按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

之。但因繼承人之過失而支付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0條

定有明文。又納稅義務人死亡，遺有財產者，其依法應繳納

之稅捐，應由遺囑執行人、繼承人、受遺贈人或遺產管理

人，依法按稅捐受清清償之順序，繳清稅捐後，始得分割遺

產或交付遺贈；遺囑執行人、繼承人、受遺贈人或遺產管理

人，違反前項規定者，應就未清繳之稅捐，負繳納義務；被

繼承人之喪葬費用，以100萬元計算，應自遺產總額中扣

除，免徵遺產稅，稅捐稽徵法第14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

條第1項第10款亦有明定。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是否為繼

承費用，民法雖未為規定，然此項費用既為完畢被繼承人之

後事所不可缺，參酌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第1項第10款亦

規定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由繼承財產扣除，自應由遺產負

擔。再按民法第1150條所稱之「遺產管理之費用」，乃屬繼

承開始之費用，該費用具有共益之性質，不僅於共同繼承人

間有利，對繼承債權人、受遺贈人、遺產酌給請求人及其他

利害關係人，胥蒙其利，當以由遺產負擔為公平，此乃該條

本文之所由設。是以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

費用均屬之，諸如事實上之保管費用、繳納稅捐、罰金罰

鍰、訴訟費用、清算費用等是（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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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判決參照）。經查，原告主張其有代墊被繼承人之喪葬費

及遺產管理費用共4,035,152元，並有住院醫療費用收據、

住院部分負擔費用收據、急診醫療費用、門診醫療費用收

據、駿龍救護車公司收費憑證、特聘護理明細單/收據、付

款支出證明等收據、授權同意書、請求書為證(見本院卷一

第35頁至第60頁、第69頁至第75頁)；被告亦主張其有支付

被繼承人安葬等費用共計1,241,390元，亦提出匯款申請

書、聯展寶石有限公司送貨單、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其他收入

憑單、龍巖電子發票證明聯(見本院卷一第183頁至第194

頁)，皆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60頁、第248頁)，

故此部分支出自被繼承人所遺之系爭遺產中優先扣還，以維

公平，應屬有據。

　⒊被繼承人所留之遺產及負債如附表一所示，應依遺產扣除債

務後再行進行分配，本院審酌被繼承人所遺附表一之遺產性

質多為存款，性質為可分，存款部分扣除部分債務、原告及

被告代墊部分後，餘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編號39為高

爾夫球證，兩造皆同意將其變價，變價所得款項，由全體繼

承人應繼分比例予以分配；至股票部分，兩造均同意分割為

分別共有，惟因有編號48此筆較大的債務，而被繼承人之存

款不足清償，故由編號27之股票變賣後進行清償，餘下之股

份由全體繼承人分割為分別共有，對各繼承人利益均屬相

當，核屬公平，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末按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

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

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

本件分割遺產之訴，係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兩造間本可互換

地位，且兩造均蒙其利，則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依其應繼分

比例負擔，較為公平，爰諭知如主文第三項前段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暨

調查證據之聲請，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

逐一論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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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家

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0條之1、第85條

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謝伊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月　　 　日

　　　　　　　　　　　　　　　書　記　官  

附表一:被繼承人之遺產

編號 財產項目 金 額 ( 新 台

幣：元)

分割方法

1 台灣土地銀行活

期存款

525 清償編號一附表

47之債務

2 第一銀行大稻埕

分行存款

873

3 第一銀行松江分

行支票存款

436

4 彰化銀行內湖分

行存款

158,662

5 彰化銀行總部分

行存款

3,606

6 彰化銀行敦化分

行證券活存

243,276

7 國泰世華館前分

行證券活存

2,388

8 花旗銀行信義分

行活存

428

01

02

11

1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一頁



9 台灣中小企銀建

國分行活存

23,890

10 台灣中小企銀北

三重分行支存

130,000

11 台灣中小企銀北

三重分行活存

109

12 台灣中小企銀北

三重分行活存

16

13 台灣中小企銀北

三重分行活存

1,840

00 台灣中小企銀北

三重分行活存

5,559,187 扣除原告代墊之

4,035,152 元 及

被告代墊之1,24

1,390元後，餘

由全體繼承人按

應繼分比例分

割。

15 台灣中小企銀營

業部活存

1,175 按兩造應繼分比

例比例分配

16 陽信商銀社子分

行活存

100

17 陽信商銀吉林分

行活存

596

18 中華郵政松江路

郵局活存

3,335

19 遠東商銀營業部 80,234 清償編號一附表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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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存 47之債務，餘由

兩造按應繼分比

例分配

20 元大商銀世貿分

行綜合存款

404 按兩造應繼分比

例比例分配

21 玉山銀行內湖分

行綜合存款

448

22 玉山商銀內湖分

行綜合存款

139,515

23 台新商銀復興分

行證券活存

10,712

24 安泰商銀和平分

行綜合存款

100

25 台北市第五信用

合作社存款

11,800

26 日本三菱東京大

塚支店活存

9,393,008円

2,164,149

27 和椿行銷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

5,200,000股

284,144,640 清償附表一編號

48之債務後，餘

由兩造按應繼分

比例分割為分別

共有

28 和椿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181,

187股

3,641,858 按兩造應繼分比

例分割為分別共

有

29 和椿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28,2

56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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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股

30 和椿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2,10

0,000股

42,210,000

31 長榮海運股份有

限公司474股

77,262

32 長榮海運股份有

限公司546股

88,998

33 恩德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458股

4,648

34 台北第五信用合

作社50股

5,000

35 就業情報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146,

907股

2,528,107

36 華亞國際會議展

覽股份有限公司

30,000股

30,000

37 芮寶投資股份有

限 公 司 330,000

股

464,640

38 瀚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8,186股

8,239

39 淡水台灣高爾夫

俱樂部球證

4,650,000 變價分割，所得

價金依兩造應繼

分比例分配

40 和椿科技年終獎

金及薪資

2,862,833 清償附表一編號

49、 50之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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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餘由兩造按

應繼分比例分配

41 勞工退休金專戶 0 已用於清償附表

一編號47被繼承

人之債務

42 日本東京大塚三

丁目房產

24,296,285円

5,597,864 兩造按應繼分比

例分配

43 應收利息-存款 1,229 按兩造應繼分比

例分配00 債權-力佳綠能

生技有限公司

1,000,000

45 凱基人壽團體保

險 (Z000000000)

-本人住院醫療

保險金事後選擇

(庚型)日額

6,000 按兩造應繼分比

例分配

46 凱基人壽團體保

險 (Z000000000)

-本人住院膳雜

費保險金

92,665

債務部分

00 張以昇借款債務 -600,000 由附表一編號1

至13、19清償

00 和椿行銷顧問公

司借款

-91,000,000 由附表一編號27

清償

00 111年度綜合所

得稅

-2,643,122 由附表一編號40

清償

00 信用卡費 -141,040 由附表一編號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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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

清償

編

號

財產項目 金額(新台幣：

元)

1 台灣土地銀行活期存款 525

2 第一銀行大稻埕分行存款 873

3 第一銀行松江分行支票存款 436

4 彰化銀行內湖分行存款 158,662

5 彰化銀行總部分行存款 3,606

6 彰化銀行敦化分行證券活存 243,276

7 國泰世華館前分行證券活存 2,388

8 花旗銀行信義分行活存 428

9 台灣中小企銀建國分行活存 23,890

10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支存 130,000

11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活存 109

12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活存 16

13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活存 1,840

14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活存 5,559,187

15 台灣中小企銀營業部活存 1,175

16 陽信商銀社子分行活存 100

17 陽信商銀吉林分行活存 596

18 中華郵政松江路郵局活存 3,335

19 遠東商銀營業部活存 80,234

20 元大商銀世貿分行綜合存款 404

21 玉山銀行內湖分行綜合存款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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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玉山商銀內湖分行綜合存款 139,515

23 台新商銀復興分行證券活存 10,712

24 安泰商銀和平分行綜合活存 100

25 台北市第五信用合作社存款 11,800

26 日本三菱東京大塚支店活存

9,393,008円

2,164,149

00 和椿行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5,200,000股

屬婚前財產，

不納入

28 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181,187股

29 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28,220股

30 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2,100,000股

31 應收利息-存款 1,229

32 年終獎金及薪資-和椿科技 2,862,833

33 退休金-勞工退休金專戶 0(已清償被繼

承人彰化銀行

債務)

00 債權-力佳綠能生技有限公司 1,000,000

00 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474股

77,262

00 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546股

88,998

00 恩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58股

4,648

00 台北第五信用合作社50股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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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原告之婚後財產

00 凱基人壽團體保險(Z000000000)

-本人住院醫療保險金事後選擇

(庚型)日額

6,000

00 凱基人壽團體保險(Z000000000)

-本人住院膳雜費保險金

92,665

債務部分

00 張以昇借款債務 600,000

00 和椿行銷顧問公司借款 48,972,449

00 111年度綜合所得稅 2,643,228

00 信用卡費 137,035

合計 負值以0計算婚

後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金額(新台幣：

元)

1 彰化銀行城東分行 6,710

2 彰化銀行內湖分行 1,344,689

3 玉山銀行 341,490

4 中國信託銀行 6,559

5 兆豐銀行外幣帳戶

EUR 644.12

USD 1.66

20,998

6 兆豐銀行證券活存 51

7 兆豐銀行證券活存 188,471

8 兆豐銀行活存 17,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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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兩造應繼分比例

　　　　　　　　　　　　　　　

　　　　　　　　　　　　　　　

　　　　　　　　　　　　　　　

9 台灣銀行活存 2,337

10 元大MSCI  A股

5,000股

114,200

00 富邦人壽保單價值準備金 177,385

00 臺北市○○區○○路○段000巷

00號12樓房屋及土地

107,600,000

債務部分

12 彰化銀行貸款 53,122,155

00 信用卡 265,155

00 111年度綜合所得稅 62,874

合計 56,370,061

編號 姓名 應繼分比例

0 陳怡君 四分之一

0 張以昇 四分之一

0 張家芮 四分之一

0 張郁欣 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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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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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家繼訴字第107號
原      告  陳怡君  




訴訟代理人  林宗志律師
            張學維律師
被      告  張以昇  
            張家芮  
            張郁欣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博駿律師
            王俐棋律師
            劉冠廷律師
複  代理人  張道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就被繼承人張永昌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分割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所示。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第一項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被繼承人張永昌於民國112年1月1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原告為被繼承人之配偶，被告為被繼承人之子女，兩造為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應繼分為各四分之一，被繼承人所留之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而兩造無法達成分割協議，爰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裁判分割遺產。而原告曾為被繼承人代墊醫療費、喪葬費用共計新台幣（下同）1,066,772元；繼承人111年度之所得稅，由原告於112年5月22日申報完成並悉數繳納完畢。經委請會計師將被繼承人所得之稅捐分別計算，被繼承人應納稅捐為其中之2,643,122元，此部分既已由原告為被繼承人代墊，自屬被繼承人遺產所應付之債務；被繼承人名下有一棟位於日本東京區大塚三丁目之房屋，於被繼承人張永昌過世後，原告取得其他被繼承人授權委託日本行政書士代為處理上開不動產申報遺產稅等事宜，支出委託費用日幣1,500,000元（折合新臺幣約為：325,258.77元)，上述金額共計4,035,152元（計算式：1,066,772元＋2,643,122元＋325,258元＝4,035,152元）屬於管理遺產所支出之必要費用，請求於遺產分割時先予扣除。被繼承人對彰化銀行之600萬元負債，經原告訴訟代理人與當事人確認後，知悉該筆債務係由被繼承人勞工退休金、凱基人壽團體保險與被繼承人彰化銀行內湖分行餘額等款項給付。原告於112年處理被繼承人稅務事宜時，查知被告張以昇名下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398,248股，係代被繼承人持有，該等股份應為被繼承人之遺產，亦應納入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計算，原告已另訴請求被告張以昇返還，案件目前尚在審理中。
　㈡原告與被繼承人於105年7月12日結婚，婚後雙方未約定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依法應適用法定財產制。而被繼承人於112年1月1日死亡，與原告間法定夫妻財產制關係消滅，原告依法得請求剩餘財產分配，並以被繼承人過世時之112年1月1日為基準日，計算兩造婚後財產價值。被繼承人張永昌婚後財產如附表二所示為91,407,938元。原告婚後財產如附表三所示，原告婚後財產為負值，應以0元計算。原告名下位於臺北市○○區○○路○段000巷00號12樓房屋及土地(下稱八德路二段房屋)係由被繼承人贈與原告，並直接以原告名字購入，並由被繼承人持續匯款至原告名下彰化銀行帳戶以繳納房貸，屬原告於婚後無償取得之財產，無需列入原告之婚後財產計算，惟前述贈與行為，係被繼承人私底下向原告提及，夫妻間贈與自然不會額外簽訂契約或特別留下書面紀錄，原告覓得系爭房屋之購屋相關匯款證明聯，均係被繼承人自有資金，或其以原告名義向銀行借貸之款項，並自行或委託其秘書陳玟瑾協助辦理匯款，後被繼承人107年7月13日以原告名義於彰化銀行內湖分行開立活期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下稱彰銀貸款帳戶），並貸款6,500萬元，前述款項於同年10月19日放款後，旋及用於支付八德路二段房屋之尾款。此後，由被繼承人不定期以個人、兒子張以昇、秘書陳玟瑾及其親人黃禎熹、黃惇婉之帳戶匯入資金，用以繳納系爭房屋貸款之本金利息約32萬與火災地震險保費，直至112年被繼承人過世後未再匯入資金時，始由原告自行支應，從前述安排可知，系爭房屋價金完全以被繼承人自有資金支付，貸款亦由被繼承人安排支應，八德路二段房屋實為被繼承人所贈與。又被繼承人為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椿科技公司）之創辦人，對和椿科技公司而言，立於舉足輕重之地位，並非被繼承人單純投資之股票標的，自不能與一般單純投資股票視之。而被繼承人自107年起，因病漸漸無法獨自參與和椿科技公司之營運時，原告便放棄個人創業8年的事業，改以照護被繼承人之日常生活起居、協助被繼承人持續參與和椿科技公司之日常營運，讓被繼承人得以持續以董事長身分帶領和椿科技公司的營運與發展，連帶影響和椿科技公司股票的客觀市價得以維持或逐步提升，故被繼承人所有之和椿科技公司股票即附表二編號27至31部分，原告雖不否認其為婚前取得，然其應屬婚前財產於婚後之價值變動，基於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精神，既為夫與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協力有關，被繼承人名下股票婚後之「股價漲幅」，應可類推適用民法第1017條第2項規定，視為婚前財產所生孳息，而屬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範圍。故被繼承人婚後財產為91,407,938元，原告依照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得對被繼承人之財產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即45,703,969元。
　㈢聲明:兩造就被繼承人張永昌所遺如家事準備三狀附表3-1所示之遺產，由原告取得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差額後，其餘依附表3-1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式分配。
二、被告答辯則以:原告所提出之附表一編號27係被繼承人於91、92、94年間陸續取得，換言之原告所列附表一編號27和椿行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共計520萬股皆為被繼承人與原告105年7月12日結婚前已賺取之財產而屬婚前財產，而編號28至30為被繼承人於100年之前陸續取得，故原告附表一所列編號28至30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共計230萬9,407股皆為被繼承人與原告105年7月12日結婚前已賺取之財產而屬婚前財產，且實務明確認定婚前股票之股價漲幅，不符天然孳息或法定孳息法律定義，更與配偶對婚姻之貢獻無涉，且和椿行銷公司、和椿科技公司，無論形式或實質均非一人公司或獨資商號，原告所引實務見解不適用於本案。次查，原告準備一狀附表二列有編號12高達5,312萬元之彰化銀行房貸負債，惟卻刻意漏列相應之不動產資產即八德路二段房屋，該不動產為原告於107年以1億760萬元取得並登記於原告名下，應屬原告之婚後財產。另原告雖提出存摺匯款紀錄，但被繼承人給予配偶即原告生活費本符常情，相關匯款與取得前開不動產並無必然關係，系爭匯款紀錄顯不足證明前開不動產確係被繼承人贈與原告，何況被繼承人匯款金額亦遠遠低於房貸總額，原告所稱係無償取得之婚後財產云云，自不足採。另被告張以昇名下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398,248股部分，確為被告張以昇個人所有之股票，並非被繼承人張永昌之財產，申言之，共計約1,398張和椿公司股票，其中319張為被告張以昇以其所有之信託受益金購買之，而所餘1,079張和椿公司股票則為被告張以昇向玉山銀行借款，參與和椿行銷增資發行新股之認購作業所取得，由此可知該1,398,248股部分之資金來源皆為被告張以昇自有資金，絕非原告所主張之「代持」。另查，被告亦有支付被繼承人安葬等費用共計1,241,390元。是以編號14號活存5,559,187元，其中除應扣除優先償付上述原告主張管理遺產支出4,035,152元之必要費用後，亦應扣除優先償付被告主張管理遺產支出1,241,390元，是兩造各自代墊喪葬費等必要費用總計5,276,542元。有關被繼承人向彰化銀行之借款600萬餘元，乃係以被繼承人之勞保退休金共計2,152,600元、勞退遺屬死亡給付2,675,535元與中國人壽團保506,000元合計5,334,135，加計被告張以昇向彰化銀行借款之60萬元，共計5,934,135再行匯款至被繼承人張永昌之彰化銀行內湖分行帳戶，加上張永昌帳戶內之餘款湊足600萬1374元後清償被繼承人張永昌積欠彰化銀行之借款，故被繼承人彰化銀行600萬元債務應修改為債權人為張以昇之60萬元債務。並聲明:原告附表3之遺產應按被告答辯㈠狀附表1被告分割欄之方式分割。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與被繼承人於105年7月12日結婚，結婚時未約定夫妻財產制，而應適用法定財產制，被繼承人於112年1月1日死亡，兩造為全體繼承人，應繼分各為四分之一等情，有戶籍謄本、被繼承人死亡證明書、繼承系統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7頁至第33頁)，兩造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60頁、卷二第6頁)，應堪信為真實。
　㈡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⒈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第1030條之4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附表二編號27至30雖為被繼承人之婚前財產，然其性質並非被繼承人單純投資之股票標的，而係由夫妻協力之之價值變動，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017條第2項規定，視為婚前財產所生孳息，而屬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範圍；惟被告所否認，並辯稱:實務明確認定婚前股票之股價漲幅，不符天然孳息或法定孳息法律定義，更與配偶對婚姻之貢獻無涉，故附表二編號27至30，不應納入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計算。次按夫或妻婚前財產，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生之孳息，視為婚後財產，民法第1017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孳息係指原物（物及權利）所生之收益，分為天然孳息與法定孳息。稱天然孳息者，謂果實、動物之產物及其他依物之用法所收穫之出產物；稱法定孳息者，謂利息、租金及其他因法律關係所得之收益，民法第69條第1、2項規定參照。經查，雖原告與被繼承人婚姻關係存續中之105年至111年和椿科技公司之股價有所上漲(見本院卷二第175頁至第177頁)，然該漲幅為公司股價之增加，可否將該公司增值幅度解釋為「孳息」，實有疑問。況且，一般公司價值具有資產、負債，會受經濟大環境、公司營運狀況等因素影響，而和椿科技公司為公開發行公司，其股票係於市場中流通，而公司股價漲幅，應是仰賴公司全體員工努力及經營者之策略，股價高低和市場供給與需求有關，會隨市場變動有漲有跌，並非如孳息般相對固定，難認股票價值變動為婚前財產所生孳息，故無類推適用民法第1017條第2項規定之餘地，故原告主張附表二編號27至30婚後之股東權益增值，逕納入被繼承人婚後財產計算云云，應不足採。　　
　⒊原告復主張被告張以昇代持被繼承人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共1,398,248股，亦應納入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計算；惟被告所否認，並辯稱該股票為被告張以昇個人出資購入之股票，非屬被繼承人之財產。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752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被告張以昇名下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共1,398,248股，係被繼承人所有，自應由原告舉證證明之。然查，原告就被告張以昇代持股票一事僅稱兩造間有返還股票訴訟存在(見本院卷一第222頁)，就被告張以昇是否為代持被繼承人所有之股票，僅空口泛稱股票為被繼承人所有，是原告未就此主張盡舉證之責，故原告上開所為之指摘，俱無足採。此部分亦不納入被繼承人之遺產範圍，先予敘明。
　⒋被告抗辯，原告之婚後財產應加入八德路二段房屋等語；原告則主張八德路二段房屋為被繼承人贈與，不應納入原告之婚後財產計算云云。經查，原告所有之八德路二段房屋係以買賣為登記原因(見本院卷二第71頁)，故原告應就八德路二段房屋為被繼承人所贈與之變態事實，負舉證責任。雖原告提出購屋之支票、匯款回條聯、匯款申請書及原告所有彰化銀行活期儲蓄存款存簿之為據，然依原告提出之證據，就購屋金流部分，僅有被繼承人所開支票能證明被繼承人就原告購屋有支出800萬元，其餘匯款紀錄皆以原告為匯款人(見本院卷二第183頁至第195頁)，無從證明八德路二段房屋係被繼承人所購入。又被繼承人有匯款予原告一事雖為真(見本院卷二第199頁)，然匯款原因多端，且原告取得款項後本就可自由運用，要難僅憑匯款記錄即遽認被繼承人有贈與原告八德路二段房屋之意思。是以，本件原告未能證明八德路二段房屋係被繼承人所贈與，故八德路二段房屋應納入原告之婚後財產計算。至原告雖有聲請傳喚擔任被繼承人資產規劃之證人鄒起新，以證明被繼承人有將八德路二段房屋有贈與予原告之事實，惟本院已於言詞辯論期日之113年11月6日詢問原告，該證人是否能代替被繼承人決定贈與股權等重大決定，原告則稱:當然是由被繼承人自己決定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0頁)，既該證人無法代替被繼承人決定，是否贈與八德路二段房屋仍依被繼承人之意思，故無傳喚該證人到庭作證之必要，併與敘明。
　⒌次按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活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取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素，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及第3項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在使夫妻雙方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累積之資產，於婚姻關係消滅而無法協議財產之分配時，由雙方平均取得，以達男女平權、男女平等之原則。若夫妻一方對於婚姻共同生活並無貢獻或協力，欠缺參與分配剩餘財產之正當基礎時，不能使之坐享其成，獲得非分之利益，此際如平均分配，有失公平，始得由法院介入調整其分配額或不予分配，以期公允。而原告主張伊與被繼承人是戀愛結婚，被繼承人於106年中風，伊便辭掉開始自己創業的工作，24小時陪伴被繼承人，所有事情都是伊自己做，直到107年被繼承人第二次中風，雖然被繼承人一直希望伊能做自己喜歡的事，但因為被繼承人很重視自己的工作，所以伊就專心協助他有關公司的事務云云；被告則辯稱：和椿科技公司在被繼承人與原告結婚前就已經是制度完善的上市公司，被繼承人中風後更是倚賴專業經理人，被繼承人生病時也非只有原告一人照顧。然本件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為負數，無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可供原告請求，故本院無可酌定之餘地，併與敘明。
　⒍是基準日被繼承人與原告之現存婚後財產、負債分別如附表二、三所示，即被繼承人現存婚後財產總金額為19,457,941元，負債總金額為52,352,712元，顯見被繼承人已無婚後財產可供原告分配，是原告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即無理由。

　㈢分割遺產部分:
　⒈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繼承。又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民法第1164、1141、1151條分別定有明文。此外，繼承人欲終止其間之公同共有關係，惟有以分割遺產之方式為之，因此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亦有最高法院82年台上字第748號判決可供參照。而遺產分割，依民法第1164條、第830條第2項之規定，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命為適當之分配，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2569號判例要旨參照）。被繼承人所遺遺產如附表一所示，因原告先行提出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請求，且兩造未能達成分割協議，而被繼承人之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原告依法請求裁判分割遺產，以消滅全體繼承人間之公同共有關係，於法並無不合。
　⒉次按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但因繼承人之過失而支付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0條定有明文。又納稅義務人死亡，遺有財產者，其依法應繳納之稅捐，應由遺囑執行人、繼承人、受遺贈人或遺產管理人，依法按稅捐受清清償之順序，繳清稅捐後，始得分割遺產或交付遺贈；遺囑執行人、繼承人、受遺贈人或遺產管理人，違反前項規定者，應就未清繳之稅捐，負繳納義務；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以100萬元計算，應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免徵遺產稅，稅捐稽徵法第14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第1項第10款亦有明定。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是否為繼承費用，民法雖未為規定，然此項費用既為完畢被繼承人之後事所不可缺，參酌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第1項第10款亦規定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由繼承財產扣除，自應由遺產負擔。再按民法第1150條所稱之「遺產管理之費用」，乃屬繼承開始之費用，該費用具有共益之性質，不僅於共同繼承人間有利，對繼承債權人、受遺贈人、遺產酌給請求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胥蒙其利，當以由遺產負擔為公平，此乃該條本文之所由設。是以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均屬之，諸如事實上之保管費用、繳納稅捐、罰金罰鍰、訴訟費用、清算費用等是（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408號判決參照）。經查，原告主張其有代墊被繼承人之喪葬費及遺產管理費用共4,035,152元，並有住院醫療費用收據、住院部分負擔費用收據、急診醫療費用、門診醫療費用收據、駿龍救護車公司收費憑證、特聘護理明細單/收據、付款支出證明等收據、授權同意書、請求書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5頁至第60頁、第69頁至第75頁)；被告亦主張其有支付被繼承人安葬等費用共計1,241,390元，亦提出匯款申請書、聯展寶石有限公司送貨單、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其他收入憑單、龍巖電子發票證明聯(見本院卷一第183頁至第194頁)，皆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60頁、第248頁)，故此部分支出自被繼承人所遺之系爭遺產中優先扣還，以維公平，應屬有據。
　⒊被繼承人所留之遺產及負債如附表一所示，應依遺產扣除債務後再行進行分配，本院審酌被繼承人所遺附表一之遺產性質多為存款，性質為可分，存款部分扣除部分債務、原告及被告代墊部分後，餘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編號39為高爾夫球證，兩造皆同意將其變價，變價所得款項，由全體繼承人應繼分比例予以分配；至股票部分，兩造均同意分割為分別共有，惟因有編號48此筆較大的債務，而被繼承人之存款不足清償，故由編號27之股票變賣後進行清償，餘下之股份由全體繼承人分割為分別共有，對各繼承人利益均屬相當，核屬公平，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末按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分割遺產之訴，係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兩造間本可互換地位，且兩造均蒙其利，則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依其應繼分比例負擔，較為公平，爰諭知如主文第三項前段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暨調查證據之聲請，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謝伊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月　　 　日
　　　　　　　　　　　　　　　書　記　官  
附表一:被繼承人之遺產
		編號

		財產項目

		金額(新台幣：元)

		分割方法



		1

		台灣土地銀行活期存款

		525

		清償編號一附表47之債務







		2

		第一銀行大稻埕分行存款

		873

		




		3

		第一銀行松江分行支票存款

		436

		




		4

		彰化銀行內湖分行存款

		158,662

		




		5

		彰化銀行總部分行存款

		3,606

		




		6

		彰化銀行敦化分行證券活存

		243,276

		




		7

		國泰世華館前分行證券活存

		2,388

		




		8

		花旗銀行信義分行活存

		428

		




		9

		台灣中小企銀建國分行活存

		23,890

		




		10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支存

		130,000

		




		11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活存

		109

		




		12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活存

		16

		




		13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活存

		1,840

		




		00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活存

		5,559,187

		扣除原告代墊之4,035,152元及被告代墊之1,241,390元後，餘由全體繼承人按應繼分比例分割。



		15

		台灣中小企銀營業部活存

		1,175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比例分配







		16

		陽信商銀社子分行活存

		100

		




		17

		陽信商銀吉林分行活存

		596

		




		18

		中華郵政松江路郵局活存

		3,335

		




		19

		遠東商銀營業部活存

		80,234

		清償編號一附表47之債務，餘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



		20

		元大商銀世貿分行綜合存款

		404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比例分配



		21

		玉山銀行內湖分行綜合存款

		448

		




		22

		玉山商銀內湖分行綜合存款

		139,515

		




		23

		台新商銀復興分行證券活存

		10,712

		




		24

		安泰商銀和平分行綜合存款

		100

		




		25

		台北市第五信用合作社存款

		11,800

		




		26

		日本三菱東京大塚支店活存
9,393,008円

		2,164,149

		




		27

		和椿行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股票5,200,000股

		284,144,640

		清償附表一編號48之債務後，餘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28

		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81,187股

		3,641,858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29

		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28,220股

		567,222

		




		30

		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2,100,000股

		42,210,000

		




		31

		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474股

		77,262

		




		32

		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546股

		88,998

		




		33

		恩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58股

		4,648

		




		34

		台北第五信用合作社50股

		5,000

		




		35

		就業情報資訊股份有限公司146,907股

		2,528,107

		




		36

		華亞國際會議展覽股份有限公司30,000股

		30,000

		




		37

		芮寶投資股份有限公司330,000股

		464,640

		




		38

		瀚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8,186股

		8,239

		




		39

		淡水台灣高爾夫俱樂部球證

		4,650,000

		變價分割，所得價金依兩造應繼分比例分配



		40

		和椿科技年終獎金及薪資

		2,862,833

		清償附表一編號49、50之債務後，餘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



		41

		勞工退休金專戶

		0

		已用於清償附表一編號47被繼承人之債務



		42

		日本東京大塚三丁目房產
24,296,285円

		5,597,864

		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



		43

		應收利息-存款

		1,229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分配



		00

		債權-力佳綠能生技有限公司

		1,000,000

		




		45

		凱基人壽團體保險(Z000000000)-本人住院醫療保險金事後選擇(庚型)日額

		6,000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分配



		46

		凱基人壽團體保險(Z000000000)-本人住院膳雜費保險金

		92,665

		




		債務部分

		


		


		




		00

		張以昇借款債務

		-600,000

		由附表一編號1至13、19清償



		00

		和椿行銷顧問公司借款

		-91,000,000

		由附表一編號27清償



		00

		111年度綜合所得稅

		-2,643,122

		由附表一編號40清償



		00

		信用卡費

		-141,040

		由附表一編號40清償







　　　　　　　　　　　　　　　
附表二: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金額(新台幣：元)



		1

		台灣土地銀行活期存款

		525



		2

		第一銀行大稻埕分行存款

		873



		3

		第一銀行松江分行支票存款

		436



		4

		彰化銀行內湖分行存款

		158,662



		5

		彰化銀行總部分行存款

		3,606



		6

		彰化銀行敦化分行證券活存

		243,276



		7

		國泰世華館前分行證券活存

		2,388



		8

		花旗銀行信義分行活存

		428



		9

		台灣中小企銀建國分行活存

		23,890



		10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支存

		130,000



		11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活存

		109



		12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活存

		16



		13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活存

		1,840



		14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活存

		5,559,187



		15

		台灣中小企銀營業部活存

		1,175



		16

		陽信商銀社子分行活存

		100



		17

		陽信商銀吉林分行活存

		596



		18

		中華郵政松江路郵局活存

		3,335



		19

		遠東商銀營業部活存

		80,234



		20

		元大商銀世貿分行綜合存款

		404



		21

		玉山銀行內湖分行綜合存款

		448



		22

		玉山商銀內湖分行綜合存款

		139,515



		23

		台新商銀復興分行證券活存

		10,712



		24

		安泰商銀和平分行綜合活存

		100



		25

		台北市第五信用合作社存款

		11,800



		26

		日本三菱東京大塚支店活存
9,393,008円

		2,164,149



		00

		和椿行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5,200,000股

		屬婚前財產，不納入



		28

		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181,187股

		




		29

		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28,220股

		




		30

		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2,100,000股

		




		31

		應收利息-存款

		1,229



		32

		年終獎金及薪資-和椿科技

		2,862,833



		33

		退休金-勞工退休金專戶

		0(已清償被繼承人彰化銀行債務)



		00

		債權-力佳綠能生技有限公司

		1,000,000



		00

		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474股

		77,262



		00

		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546股

		88,998



		00

		恩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58股

		4,648



		00

		台北第五信用合作社50股

		5,000



		00

		凱基人壽團體保險(Z000000000)-本人住院醫療保險金事後選擇(庚型)日額

		6,000



		00

		凱基人壽團體保險(Z000000000)-本人住院膳雜費保險金

		92,665



		債務部分

		


		




		00

		張以昇借款債務

		600,000



		00

		和椿行銷顧問公司借款

		48,972,449



		00

		111年度綜合所得稅

		2,643,228



		00

		信用卡費

		137,035



		合計

		


		負值以0計算婚後財產









　　　　　　　　　　　　　　　
附表三:原告之婚後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金額(新台幣：元)



		1

		彰化銀行城東分行

		6,710



		2

		彰化銀行內湖分行

		1,344,689



		3

		玉山銀行

		341,490



		4

		中國信託銀行

		6,559



		5

		兆豐銀行外幣帳戶
EUR 644.12
USD 1.66

		20,998



		


		


		




		6

		兆豐銀行證券活存

		51



		7

		兆豐銀行證券活存

		188,471



		8

		兆豐銀行活存

		17,355



		9

		台灣銀行活存

		2,337



		10

		元大MSCI　 A股
5,000股

		114,200



		00

		富邦人壽保單價值準備金

		177,385



		00

		臺北市○○區○○路○段000巷00號12樓房屋及土地

		107,600,000



		債務部分

		


		




		12

		彰化銀行貸款

		53,122,155



		00

		信用卡

		265,155



		00

		111年度綜合所得稅

		62,874



		合計

		


		56,370,061









附表四:兩造應繼分比例
		編號

		姓名

		應繼分比例



		0

		陳怡君

		四分之一



		0

		張以昇

		四分之一



		0

		張家芮

		四分之一



		0

		張郁欣

		四分之一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家繼訴字第107號
原      告  陳怡君  


訴訟代理人  林宗志律師
            張學維律師
被      告  張以昇  
            張家芮  
            張郁欣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博駿律師
            王俐棋律師
            劉冠廷律師
複  代理人  張道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3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就被繼承人張永昌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分割如附表
一分割方法所示。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第一項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被繼承人張永昌於民國112年1月1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示
    之遺產。原告為被繼承人之配偶，被告為被繼承人之子女，
    兩造為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應繼分為各四分之一，被繼
    承人所留之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
    而兩造無法達成分割協議，爰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
    裁判分割遺產。而原告曾為被繼承人代墊醫療費、喪葬費用
    共計新台幣（下同）1,066,772元；繼承人111年度之所得稅
    ，由原告於112年5月22日申報完成並悉數繳納完畢。經委請
    會計師將被繼承人所得之稅捐分別計算，被繼承人應納稅捐
    為其中之2,643,122元，此部分既已由原告為被繼承人代墊
    ，自屬被繼承人遺產所應付之債務；被繼承人名下有一棟位
    於日本東京區大塚三丁目之房屋，於被繼承人張永昌過世後
    ，原告取得其他被繼承人授權委託日本行政書士代為處理上
    開不動產申報遺產稅等事宜，支出委託費用日幣1,500,000
    元（折合新臺幣約為：325,258.77元)，上述金額共計4,035
    ,152元（計算式：1,066,772元＋2,643,122元＋325,258元＝4,
    035,152元）屬於管理遺產所支出之必要費用，請求於遺產
    分割時先予扣除。被繼承人對彰化銀行之600萬元負債，經
    原告訴訟代理人與當事人確認後，知悉該筆債務係由被繼承
    人勞工退休金、凱基人壽團體保險與被繼承人彰化銀行內湖
    分行餘額等款項給付。原告於112年處理被繼承人稅務事宜
    時，查知被告張以昇名下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398,
    248股，係代被繼承人持有，該等股份應為被繼承人之遺產
    ，亦應納入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計算，原告已另訴請求被告
    張以昇返還，案件目前尚在審理中。
　㈡原告與被繼承人於105年7月12日結婚，婚後雙方未約定夫妻
    剩餘財產分配，依法應適用法定財產制。而被繼承人於112
    年1月1日死亡，與原告間法定夫妻財產制關係消滅，原告依
    法得請求剩餘財產分配，並以被繼承人過世時之112年1月1
    日為基準日，計算兩造婚後財產價值。被繼承人張永昌婚後
    財產如附表二所示為91,407,938元。原告婚後財產如附表三
    所示，原告婚後財產為負值，應以0元計算。原告名下位於
    臺北市○○區○○路○段000巷00號12樓房屋及土地(下稱八德路
    二段房屋)係由被繼承人贈與原告，並直接以原告名字購入
    ，並由被繼承人持續匯款至原告名下彰化銀行帳戶以繳納房
    貸，屬原告於婚後無償取得之財產，無需列入原告之婚後財
    產計算，惟前述贈與行為，係被繼承人私底下向原告提及，
    夫妻間贈與自然不會額外簽訂契約或特別留下書面紀錄，原
    告覓得系爭房屋之購屋相關匯款證明聯，均係被繼承人自有
    資金，或其以原告名義向銀行借貸之款項，並自行或委託其
    秘書陳玟瑾協助辦理匯款，後被繼承人107年7月13日以原告
    名義於彰化銀行內湖分行開立活期存款帳戶（帳號：000000
    00000000，下稱彰銀貸款帳戶），並貸款6,500萬元，前述
    款項於同年10月19日放款後，旋及用於支付八德路二段房屋
    之尾款。此後，由被繼承人不定期以個人、兒子張以昇、秘
    書陳玟瑾及其親人黃禎熹、黃惇婉之帳戶匯入資金，用以繳
    納系爭房屋貸款之本金利息約32萬與火災地震險保費，直至
    112年被繼承人過世後未再匯入資金時，始由原告自行支應
    ，從前述安排可知，系爭房屋價金完全以被繼承人自有資金
    支付，貸款亦由被繼承人安排支應，八德路二段房屋實為被
    繼承人所贈與。又被繼承人為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和椿科技公司）之創辦人，對和椿科技公司而言，立於舉足
    輕重之地位，並非被繼承人單純投資之股票標的，自不能與
    一般單純投資股票視之。而被繼承人自107年起，因病漸漸
    無法獨自參與和椿科技公司之營運時，原告便放棄個人創業
    8年的事業，改以照護被繼承人之日常生活起居、協助被繼
    承人持續參與和椿科技公司之日常營運，讓被繼承人得以持
    續以董事長身分帶領和椿科技公司的營運與發展，連帶影響
    和椿科技公司股票的客觀市價得以維持或逐步提升，故被繼
    承人所有之和椿科技公司股票即附表二編號27至31部分，原
    告雖不否認其為婚前取得，然其應屬婚前財產於婚後之價值
    變動，基於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精神，既為夫與妻於婚姻關
    係存續中協力有關，被繼承人名下股票婚後之「股價漲幅」
    ，應可類推適用民法第1017條第2項規定，視為婚前財產所
    生孳息，而屬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範圍。故被繼承人婚後財
    產為91,407,938元，原告依照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之
    規定，得對被繼承人之財產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即
    45,703,969元。
　㈢聲明:兩造就被繼承人張永昌所遺如家事準備三狀附表3-1所
    示之遺產，由原告取得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差額後，其餘依
    附表3-1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式分配。
二、被告答辯則以:原告所提出之附表一編號27係被繼承人於91
    、92、94年間陸續取得，換言之原告所列附表一編號27和椿
    行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共計520萬股皆為被繼承人與原
    告105年7月12日結婚前已賺取之財產而屬婚前財產，而編號
    28至30為被繼承人於100年之前陸續取得，故原告附表一所
    列編號28至30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共計230萬9,407股
    皆為被繼承人與原告105年7月12日結婚前已賺取之財產而屬
    婚前財產，且實務明確認定婚前股票之股價漲幅，不符天然
    孳息或法定孳息法律定義，更與配偶對婚姻之貢獻無涉，且
    和椿行銷公司、和椿科技公司，無論形式或實質均非一人公
    司或獨資商號，原告所引實務見解不適用於本案。次查，原
    告準備一狀附表二列有編號12高達5,312萬元之彰化銀行房
    貸負債，惟卻刻意漏列相應之不動產資產即八德路二段房屋
    ，該不動產為原告於107年以1億760萬元取得並登記於原告
    名下，應屬原告之婚後財產。另原告雖提出存摺匯款紀錄，
    但被繼承人給予配偶即原告生活費本符常情，相關匯款與取
    得前開不動產並無必然關係，系爭匯款紀錄顯不足證明前開
    不動產確係被繼承人贈與原告，何況被繼承人匯款金額亦遠
    遠低於房貸總額，原告所稱係無償取得之婚後財產云云，自
    不足採。另被告張以昇名下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39
    8,248股部分，確為被告張以昇個人所有之股票，並非被繼
    承人張永昌之財產，申言之，共計約1,398張和椿公司股票
    ，其中319張為被告張以昇以其所有之信託受益金購買之，
    而所餘1,079張和椿公司股票則為被告張以昇向玉山銀行借
    款，參與和椿行銷增資發行新股之認購作業所取得，由此可
    知該1,398,248股部分之資金來源皆為被告張以昇自有資金
    ，絕非原告所主張之「代持」。另查，被告亦有支付被繼承
    人安葬等費用共計1,241,390元。是以編號14號活存5,559,1
    87元，其中除應扣除優先償付上述原告主張管理遺產支出4,
    035,152元之必要費用後，亦應扣除優先償付被告主張管理
    遺產支出1,241,390元，是兩造各自代墊喪葬費等必要費用
    總計5,276,542元。有關被繼承人向彰化銀行之借款600萬餘
    元，乃係以被繼承人之勞保退休金共計2,152,600元、勞退
    遺屬死亡給付2,675,535元與中國人壽團保506,000元合計5,
    334,135，加計被告張以昇向彰化銀行借款之60萬元，共計5
    ,934,135再行匯款至被繼承人張永昌之彰化銀行內湖分行帳
    戶，加上張永昌帳戶內之餘款湊足600萬1374元後清償被繼
    承人張永昌積欠彰化銀行之借款，故被繼承人彰化銀行600
    萬元債務應修改為債權人為張以昇之60萬元債務。並聲明:
    原告附表3之遺產應按被告答辯㈠狀附表1被告分割欄之方式
    分割。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與被繼承人於105年7月12日結婚，結婚時未約定夫妻財
    產制，而應適用法定財產制，被繼承人於112年1月1日死亡
    ，兩造為全體繼承人，應繼分各為四分之一等情，有戶籍謄
    本、被繼承人死亡證明書、繼承系統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
    7頁至第33頁)，兩造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60頁、卷二第
    6頁)，應堪信為真實。
　㈡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⒈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
    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
    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
    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夫妻現存之婚後
    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
    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
    1第1項前段、第1030條之4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附表二編號27至30雖為被繼承人之婚前財產，然其
    性質並非被繼承人單純投資之股票標的，而係由夫妻協力之
    之價值變動，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017條第2項規定，視為婚
    前財產所生孳息，而屬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範圍；惟被告所
    否認，並辯稱:實務明確認定婚前股票之股價漲幅，不符天
    然孳息或法定孳息法律定義，更與配偶對婚姻之貢獻無涉，
    故附表二編號27至30，不應納入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計算。
    次按夫或妻婚前財產，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生之孳息，視為
    婚後財產，民法第1017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孳息係指原
    物（物及權利）所生之收益，分為天然孳息與法定孳息。稱
    天然孳息者，謂果實、動物之產物及其他依物之用法所收穫
    之出產物；稱法定孳息者，謂利息、租金及其他因法律關係
    所得之收益，民法第69條第1、2項規定參照。經查，雖原告
    與被繼承人婚姻關係存續中之105年至111年和椿科技公司之
    股價有所上漲(見本院卷二第175頁至第177頁)，然該漲幅為
    公司股價之增加，可否將該公司增值幅度解釋為「孳息」，
    實有疑問。況且，一般公司價值具有資產、負債，會受經濟
    大環境、公司營運狀況等因素影響，而和椿科技公司為公開
    發行公司，其股票係於市場中流通，而公司股價漲幅，應是
    仰賴公司全體員工努力及經營者之策略，股價高低和市場供
    給與需求有關，會隨市場變動有漲有跌，並非如孳息般相對
    固定，難認股票價值變動為婚前財產所生孳息，故無類推適
    用民法第1017條第2項規定之餘地，故原告主張附表二編號2
    7至30婚後之股東權益增值，逕納入被繼承人婚後財產計算
    云云，應不足採。　　
　⒊原告復主張被告張以昇代持被繼承人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共1,398,248股，亦應納入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計算；
    惟被告所否認，並辯稱該股票為被告張以昇個人出資購入之
    股票，非屬被繼承人之財產。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
    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
    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
    ，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第2752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被告張
    以昇名下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共1,398,248股，係被
    繼承人所有，自應由原告舉證證明之。然查，原告就被告張
    以昇代持股票一事僅稱兩造間有返還股票訴訟存在(見本院
    卷一第222頁)，就被告張以昇是否為代持被繼承人所有之股
    票，僅空口泛稱股票為被繼承人所有，是原告未就此主張盡
    舉證之責，故原告上開所為之指摘，俱無足採。此部分亦不
    納入被繼承人之遺產範圍，先予敘明。
　⒋被告抗辯，原告之婚後財產應加入八德路二段房屋等語；原
    告則主張八德路二段房屋為被繼承人贈與，不應納入原告之
    婚後財產計算云云。經查，原告所有之八德路二段房屋係以
    買賣為登記原因(見本院卷二第71頁)，故原告應就八德路二
    段房屋為被繼承人所贈與之變態事實，負舉證責任。雖原告
    提出購屋之支票、匯款回條聯、匯款申請書及原告所有彰化
    銀行活期儲蓄存款存簿之為據，然依原告提出之證據，就購
    屋金流部分，僅有被繼承人所開支票能證明被繼承人就原告
    購屋有支出800萬元，其餘匯款紀錄皆以原告為匯款人(見本
    院卷二第183頁至第195頁)，無從證明八德路二段房屋係被
    繼承人所購入。又被繼承人有匯款予原告一事雖為真(見本
    院卷二第199頁)，然匯款原因多端，且原告取得款項後本就
    可自由運用，要難僅憑匯款記錄即遽認被繼承人有贈與原告
    八德路二段房屋之意思。是以，本件原告未能證明八德路二
    段房屋係被繼承人所贈與，故八德路二段房屋應納入原告之
    婚後財產計算。至原告雖有聲請傳喚擔任被繼承人資產規劃
    之證人鄒起新，以證明被繼承人有將八德路二段房屋有贈與
    予原告之事實，惟本院已於言詞辯論期日之113年11月6日詢
    問原告，該證人是否能代替被繼承人決定贈與股權等重大決
    定，原告則稱:當然是由被繼承人自己決定等語(見本院卷二
    第210頁)，既該證人無法代替被繼承人決定，是否贈與八德
    路二段房屋仍依被繼承人之意思，故無傳喚該證人到庭作證
    之必要，併與敘明。
　⒌次按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
    ，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法
    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
    、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活及
    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取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
    素，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及第3項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
    旨，在使夫妻雙方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累積之資產，於婚姻
    關係消滅而無法協議財產之分配時，由雙方平均取得，以達
    男女平權、男女平等之原則。若夫妻一方對於婚姻共同生活
    並無貢獻或協力，欠缺參與分配剩餘財產之正當基礎時，不
    能使之坐享其成，獲得非分之利益，此際如平均分配，有失
    公平，始得由法院介入調整其分配額或不予分配，以期公允
    。而原告主張伊與被繼承人是戀愛結婚，被繼承人於106年
    中風，伊便辭掉開始自己創業的工作，24小時陪伴被繼承人
    ，所有事情都是伊自己做，直到107年被繼承人第二次中風
    ，雖然被繼承人一直希望伊能做自己喜歡的事，但因為被繼
    承人很重視自己的工作，所以伊就專心協助他有關公司的事
    務云云；被告則辯稱：和椿科技公司在被繼承人與原告結婚
    前就已經是制度完善的上市公司，被繼承人中風後更是倚賴
    專業經理人，被繼承人生病時也非只有原告一人照顧。然本
    件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為負數，無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可供原
    告請求，故本院無可酌定之餘地，併與敘明。
　⒍是基準日被繼承人與原告之現存婚後財產、負債分別如附表
    二、三所示，即被繼承人現存婚後財產總金額為19,457,941
    元，負債總金額為52,352,712元，顯見被繼承人已無婚後財
    產可供原告分配，是原告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即無
    理由。
　㈢分割遺產部分:
　⒈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
    訂定者，不在此限。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按人數平
    均繼承。又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
    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民法第1164、1141、1151條分別定有
    明文。此外，繼承人欲終止其間之公同共有關係，惟有以分
    割遺產之方式為之，因此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
    別共有關係，性質上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亦有最高法院82
    年台上字第748號判決可供參照。而遺產分割，依民法第116
    4條、第830條第2項之規定，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命為適
    當之分配，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最高法院49年台上
    字第2569號判例要旨參照）。被繼承人所遺遺產如附表一所
    示，因原告先行提出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請求，且兩造未能
    達成分割協議，而被繼承人之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
    無不分割之約定，原告依法請求裁判分割遺產，以消滅全體
    繼承人間之公同共有關係，於法並無不合。
　⒉次按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
    之。但因繼承人之過失而支付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0條
    定有明文。又納稅義務人死亡，遺有財產者，其依法應繳納
    之稅捐，應由遺囑執行人、繼承人、受遺贈人或遺產管理人
    ，依法按稅捐受清清償之順序，繳清稅捐後，始得分割遺產
    或交付遺贈；遺囑執行人、繼承人、受遺贈人或遺產管理人
    ，違反前項規定者，應就未清繳之稅捐，負繳納義務；被繼
    承人之喪葬費用，以100萬元計算，應自遺產總額中扣除，
    免徵遺產稅，稅捐稽徵法第14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第
    1項第10款亦有明定。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是否為繼承費
    用，民法雖未為規定，然此項費用既為完畢被繼承人之後事
    所不可缺，參酌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第1項第10款亦規定
    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由繼承財產扣除，自應由遺產負擔。再
    按民法第1150條所稱之「遺產管理之費用」，乃屬繼承開始
    之費用，該費用具有共益之性質，不僅於共同繼承人間有利
    ，對繼承債權人、受遺贈人、遺產酌給請求人及其他利害關
    係人，胥蒙其利，當以由遺產負擔為公平，此乃該條本文之
    所由設。是以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均
    屬之，諸如事實上之保管費用、繳納稅捐、罰金罰鍰、訴訟
    費用、清算費用等是（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408號判決參
    照）。經查，原告主張其有代墊被繼承人之喪葬費及遺產管
    理費用共4,035,152元，並有住院醫療費用收據、住院部分
    負擔費用收據、急診醫療費用、門診醫療費用收據、駿龍救
    護車公司收費憑證、特聘護理明細單/收據、付款支出證明
    等收據、授權同意書、請求書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5頁至第6
    0頁、第69頁至第75頁)；被告亦主張其有支付被繼承人安葬
    等費用共計1,241,390元，亦提出匯款申請書、聯展寶石有
    限公司送貨單、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其他收入憑單、龍巖電子
    發票證明聯(見本院卷一第183頁至第194頁)，皆為兩造所不
    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60頁、第248頁)，故此部分支出自被繼
    承人所遺之系爭遺產中優先扣還，以維公平，應屬有據。
　⒊被繼承人所留之遺產及負債如附表一所示，應依遺產扣除債
    務後再行進行分配，本院審酌被繼承人所遺附表一之遺產性
    質多為存款，性質為可分，存款部分扣除部分債務、原告及
    被告代墊部分後，餘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編號39為高
    爾夫球證，兩造皆同意將其變價，變價所得款項，由全體繼
    承人應繼分比例予以分配；至股票部分，兩造均同意分割為
    分別共有，惟因有編號48此筆較大的債務，而被繼承人之存
    款不足清償，故由編號27之股票變賣後進行清償，餘下之股
    份由全體繼承人分割為分別共有，對各繼承人利益均屬相當
    ，核屬公平，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末按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
    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
    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
    本件分割遺產之訴，係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兩造間本可互換
    地位，且兩造均蒙其利，則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依其應繼分
    比例負擔，較為公平，爰諭知如主文第三項前段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暨
    調查證據之聲請，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
    逐一論列。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家
    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0條之1、第85條
    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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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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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被繼承人之遺產
編號 財產項目 金額(新台幣：元) 分割方法 1 台灣土地銀行活期存款 525 清償編號一附表47之債務   2 第一銀行大稻埕分行存款 873  3 第一銀行松江分行支票存款 436  4 彰化銀行內湖分行存款 158,662  5 彰化銀行總部分行存款 3,606  6 彰化銀行敦化分行證券活存 243,276  7 國泰世華館前分行證券活存 2,388  8 花旗銀行信義分行活存 428  9 台灣中小企銀建國分行活存 23,890  10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支存 130,000  11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活存 109  12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活存 16  13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活存 1,840  00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活存 5,559,187 扣除原告代墊之4,035,152元及被告代墊之1,241,390元後，餘由全體繼承人按應繼分比例分割。 15 台灣中小企銀營業部活存 1,175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比例分配   16 陽信商銀社子分行活存 100  17 陽信商銀吉林分行活存 596  18 中華郵政松江路郵局活存 3,335  19 遠東商銀營業部活存 80,234 清償編號一附表47之債務，餘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 20 元大商銀世貿分行綜合存款 404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比例分配 21 玉山銀行內湖分行綜合存款 448  22 玉山商銀內湖分行綜合存款 139,515  23 台新商銀復興分行證券活存 10,712  24 安泰商銀和平分行綜合存款 100  25 台北市第五信用合作社存款 11,800  26 日本三菱東京大塚支店活存 9,393,008円 2,164,149  27 和椿行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股票5,200,000股 284,144,640 清償附表一編號48之債務後，餘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28 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81,187股 3,641,858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29 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28,220股 567,222  30 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2,100,000股 42,210,000  31 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474股 77,262  32 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546股 88,998  33 恩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58股 4,648  34 台北第五信用合作社50股 5,000  35 就業情報資訊股份有限公司146,907股 2,528,107  36 華亞國際會議展覽股份有限公司30,000股 30,000  37 芮寶投資股份有限公司330,000股 464,640  38 瀚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8,186股 8,239  39 淡水台灣高爾夫俱樂部球證 4,650,000 變價分割，所得價金依兩造應繼分比例分配 40 和椿科技年終獎金及薪資 2,862,833 清償附表一編號49、50之債務後，餘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 41 勞工退休金專戶 0 已用於清償附表一編號47被繼承人之債務 42 日本東京大塚三丁目房產 24,296,285円 5,597,864 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 43 應收利息-存款 1,229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分配 00 債權-力佳綠能生技有限公司 1,000,000  45 凱基人壽團體保險(Z000000000)-本人住院醫療保險金事後選擇(庚型)日額 6,000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分配 46 凱基人壽團體保險(Z000000000)-本人住院膳雜費保險金 92,665  債務部分    00 張以昇借款債務 -600,000 由附表一編號1至13、19清償 00 和椿行銷顧問公司借款 -91,000,000 由附表一編號27清償 00 111年度綜合所得稅 -2,643,122 由附表一編號40清償 00 信用卡費 -141,040 由附表一編號40清償 
　　　　　　　　　　　　　　　
附表二: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金額(新台幣：元) 1 台灣土地銀行活期存款 525 2 第一銀行大稻埕分行存款 873 3 第一銀行松江分行支票存款 436 4 彰化銀行內湖分行存款 158,662 5 彰化銀行總部分行存款 3,606 6 彰化銀行敦化分行證券活存 243,276 7 國泰世華館前分行證券活存 2,388 8 花旗銀行信義分行活存 428 9 台灣中小企銀建國分行活存 23,890 10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支存 130,000 11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活存 109 12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活存 16 13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活存 1,840 14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活存 5,559,187 15 台灣中小企銀營業部活存 1,175 16 陽信商銀社子分行活存 100 17 陽信商銀吉林分行活存 596 18 中華郵政松江路郵局活存 3,335 19 遠東商銀營業部活存 80,234 20 元大商銀世貿分行綜合存款 404 21 玉山銀行內湖分行綜合存款 448 22 玉山商銀內湖分行綜合存款 139,515 23 台新商銀復興分行證券活存 10,712 24 安泰商銀和平分行綜合活存 100 25 台北市第五信用合作社存款 11,800 26 日本三菱東京大塚支店活存 9,393,008円 2,164,149 00 和椿行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5,200,000股 屬婚前財產，不納入 28 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181,187股  29 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28,220股  30 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2,100,000股  31 應收利息-存款 1,229 32 年終獎金及薪資-和椿科技 2,862,833 33 退休金-勞工退休金專戶 0(已清償被繼承人彰化銀行債務) 00 債權-力佳綠能生技有限公司 1,000,000 00 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474股 77,262 00 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546股 88,998 00 恩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58股 4,648 00 台北第五信用合作社50股 5,000 00 凱基人壽團體保險(Z000000000)-本人住院醫療保險金事後選擇(庚型)日額 6,000 00 凱基人壽團體保險(Z000000000)-本人住院膳雜費保險金 92,665 債務部分   00 張以昇借款債務 600,000 00 和椿行銷顧問公司借款 48,972,449 00 111年度綜合所得稅 2,643,228 00 信用卡費 137,035 合計  負值以0計算婚後財產 

　　　　　　　　　　　　　　　
附表三:原告之婚後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金額(新台幣：元) 1 彰化銀行城東分行 6,710 2 彰化銀行內湖分行 1,344,689 3 玉山銀行 341,490 4 中國信託銀行 6,559 5 兆豐銀行外幣帳戶 EUR 644.12 USD 1.66 20,998    6 兆豐銀行證券活存 51 7 兆豐銀行證券活存 188,471 8 兆豐銀行活存 17,355 9 台灣銀行活存 2,337 10 元大MSCI　 A股 5,000股 114,200 00 富邦人壽保單價值準備金 177,385 00 臺北市○○區○○路○段000巷00號12樓房屋及土地 107,600,000 債務部分   12 彰化銀行貸款 53,122,155 00 信用卡 265,155 00 111年度綜合所得稅 62,874 合計  56,370,061 

附表四:兩造應繼分比例
編號 姓名 應繼分比例 0 陳怡君 四分之一 0 張以昇 四分之一 0 張家芮 四分之一 0 張郁欣 四分之一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家繼訴字第107號
原      告  陳怡君  




訴訟代理人  林宗志律師
            張學維律師
被      告  張以昇  
            張家芮  
            張郁欣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博駿律師
            王俐棋律師
            劉冠廷律師
複  代理人  張道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就被繼承人張永昌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分割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所示。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第一項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被繼承人張永昌於民國112年1月1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原告為被繼承人之配偶，被告為被繼承人之子女，兩造為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應繼分為各四分之一，被繼承人所留之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而兩造無法達成分割協議，爰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裁判分割遺產。而原告曾為被繼承人代墊醫療費、喪葬費用共計新台幣（下同）1,066,772元；繼承人111年度之所得稅，由原告於112年5月22日申報完成並悉數繳納完畢。經委請會計師將被繼承人所得之稅捐分別計算，被繼承人應納稅捐為其中之2,643,122元，此部分既已由原告為被繼承人代墊，自屬被繼承人遺產所應付之債務；被繼承人名下有一棟位於日本東京區大塚三丁目之房屋，於被繼承人張永昌過世後，原告取得其他被繼承人授權委託日本行政書士代為處理上開不動產申報遺產稅等事宜，支出委託費用日幣1,500,000元（折合新臺幣約為：325,258.77元)，上述金額共計4,035,152元（計算式：1,066,772元＋2,643,122元＋325,258元＝4,035,152元）屬於管理遺產所支出之必要費用，請求於遺產分割時先予扣除。被繼承人對彰化銀行之600萬元負債，經原告訴訟代理人與當事人確認後，知悉該筆債務係由被繼承人勞工退休金、凱基人壽團體保險與被繼承人彰化銀行內湖分行餘額等款項給付。原告於112年處理被繼承人稅務事宜時，查知被告張以昇名下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398,248股，係代被繼承人持有，該等股份應為被繼承人之遺產，亦應納入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計算，原告已另訴請求被告張以昇返還，案件目前尚在審理中。
　㈡原告與被繼承人於105年7月12日結婚，婚後雙方未約定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依法應適用法定財產制。而被繼承人於112年1月1日死亡，與原告間法定夫妻財產制關係消滅，原告依法得請求剩餘財產分配，並以被繼承人過世時之112年1月1日為基準日，計算兩造婚後財產價值。被繼承人張永昌婚後財產如附表二所示為91,407,938元。原告婚後財產如附表三所示，原告婚後財產為負值，應以0元計算。原告名下位於臺北市○○區○○路○段000巷00號12樓房屋及土地(下稱八德路二段房屋)係由被繼承人贈與原告，並直接以原告名字購入，並由被繼承人持續匯款至原告名下彰化銀行帳戶以繳納房貸，屬原告於婚後無償取得之財產，無需列入原告之婚後財產計算，惟前述贈與行為，係被繼承人私底下向原告提及，夫妻間贈與自然不會額外簽訂契約或特別留下書面紀錄，原告覓得系爭房屋之購屋相關匯款證明聯，均係被繼承人自有資金，或其以原告名義向銀行借貸之款項，並自行或委託其秘書陳玟瑾協助辦理匯款，後被繼承人107年7月13日以原告名義於彰化銀行內湖分行開立活期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下稱彰銀貸款帳戶），並貸款6,500萬元，前述款項於同年10月19日放款後，旋及用於支付八德路二段房屋之尾款。此後，由被繼承人不定期以個人、兒子張以昇、秘書陳玟瑾及其親人黃禎熹、黃惇婉之帳戶匯入資金，用以繳納系爭房屋貸款之本金利息約32萬與火災地震險保費，直至112年被繼承人過世後未再匯入資金時，始由原告自行支應，從前述安排可知，系爭房屋價金完全以被繼承人自有資金支付，貸款亦由被繼承人安排支應，八德路二段房屋實為被繼承人所贈與。又被繼承人為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椿科技公司）之創辦人，對和椿科技公司而言，立於舉足輕重之地位，並非被繼承人單純投資之股票標的，自不能與一般單純投資股票視之。而被繼承人自107年起，因病漸漸無法獨自參與和椿科技公司之營運時，原告便放棄個人創業8年的事業，改以照護被繼承人之日常生活起居、協助被繼承人持續參與和椿科技公司之日常營運，讓被繼承人得以持續以董事長身分帶領和椿科技公司的營運與發展，連帶影響和椿科技公司股票的客觀市價得以維持或逐步提升，故被繼承人所有之和椿科技公司股票即附表二編號27至31部分，原告雖不否認其為婚前取得，然其應屬婚前財產於婚後之價值變動，基於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精神，既為夫與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協力有關，被繼承人名下股票婚後之「股價漲幅」，應可類推適用民法第1017條第2項規定，視為婚前財產所生孳息，而屬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範圍。故被繼承人婚後財產為91,407,938元，原告依照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得對被繼承人之財產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即45,703,969元。
　㈢聲明:兩造就被繼承人張永昌所遺如家事準備三狀附表3-1所示之遺產，由原告取得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差額後，其餘依附表3-1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式分配。
二、被告答辯則以:原告所提出之附表一編號27係被繼承人於91、92、94年間陸續取得，換言之原告所列附表一編號27和椿行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共計520萬股皆為被繼承人與原告105年7月12日結婚前已賺取之財產而屬婚前財產，而編號28至30為被繼承人於100年之前陸續取得，故原告附表一所列編號28至30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共計230萬9,407股皆為被繼承人與原告105年7月12日結婚前已賺取之財產而屬婚前財產，且實務明確認定婚前股票之股價漲幅，不符天然孳息或法定孳息法律定義，更與配偶對婚姻之貢獻無涉，且和椿行銷公司、和椿科技公司，無論形式或實質均非一人公司或獨資商號，原告所引實務見解不適用於本案。次查，原告準備一狀附表二列有編號12高達5,312萬元之彰化銀行房貸負債，惟卻刻意漏列相應之不動產資產即八德路二段房屋，該不動產為原告於107年以1億760萬元取得並登記於原告名下，應屬原告之婚後財產。另原告雖提出存摺匯款紀錄，但被繼承人給予配偶即原告生活費本符常情，相關匯款與取得前開不動產並無必然關係，系爭匯款紀錄顯不足證明前開不動產確係被繼承人贈與原告，何況被繼承人匯款金額亦遠遠低於房貸總額，原告所稱係無償取得之婚後財產云云，自不足採。另被告張以昇名下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398,248股部分，確為被告張以昇個人所有之股票，並非被繼承人張永昌之財產，申言之，共計約1,398張和椿公司股票，其中319張為被告張以昇以其所有之信託受益金購買之，而所餘1,079張和椿公司股票則為被告張以昇向玉山銀行借款，參與和椿行銷增資發行新股之認購作業所取得，由此可知該1,398,248股部分之資金來源皆為被告張以昇自有資金，絕非原告所主張之「代持」。另查，被告亦有支付被繼承人安葬等費用共計1,241,390元。是以編號14號活存5,559,187元，其中除應扣除優先償付上述原告主張管理遺產支出4,035,152元之必要費用後，亦應扣除優先償付被告主張管理遺產支出1,241,390元，是兩造各自代墊喪葬費等必要費用總計5,276,542元。有關被繼承人向彰化銀行之借款600萬餘元，乃係以被繼承人之勞保退休金共計2,152,600元、勞退遺屬死亡給付2,675,535元與中國人壽團保506,000元合計5,334,135，加計被告張以昇向彰化銀行借款之60萬元，共計5,934,135再行匯款至被繼承人張永昌之彰化銀行內湖分行帳戶，加上張永昌帳戶內之餘款湊足600萬1374元後清償被繼承人張永昌積欠彰化銀行之借款，故被繼承人彰化銀行600萬元債務應修改為債權人為張以昇之60萬元債務。並聲明:原告附表3之遺產應按被告答辯㈠狀附表1被告分割欄之方式分割。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與被繼承人於105年7月12日結婚，結婚時未約定夫妻財產制，而應適用法定財產制，被繼承人於112年1月1日死亡，兩造為全體繼承人，應繼分各為四分之一等情，有戶籍謄本、被繼承人死亡證明書、繼承系統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7頁至第33頁)，兩造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60頁、卷二第6頁)，應堪信為真實。
　㈡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⒈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第1030條之4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附表二編號27至30雖為被繼承人之婚前財產，然其性質並非被繼承人單純投資之股票標的，而係由夫妻協力之之價值變動，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017條第2項規定，視為婚前財產所生孳息，而屬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範圍；惟被告所否認，並辯稱:實務明確認定婚前股票之股價漲幅，不符天然孳息或法定孳息法律定義，更與配偶對婚姻之貢獻無涉，故附表二編號27至30，不應納入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計算。次按夫或妻婚前財產，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生之孳息，視為婚後財產，民法第1017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孳息係指原物（物及權利）所生之收益，分為天然孳息與法定孳息。稱天然孳息者，謂果實、動物之產物及其他依物之用法所收穫之出產物；稱法定孳息者，謂利息、租金及其他因法律關係所得之收益，民法第69條第1、2項規定參照。經查，雖原告與被繼承人婚姻關係存續中之105年至111年和椿科技公司之股價有所上漲(見本院卷二第175頁至第177頁)，然該漲幅為公司股價之增加，可否將該公司增值幅度解釋為「孳息」，實有疑問。況且，一般公司價值具有資產、負債，會受經濟大環境、公司營運狀況等因素影響，而和椿科技公司為公開發行公司，其股票係於市場中流通，而公司股價漲幅，應是仰賴公司全體員工努力及經營者之策略，股價高低和市場供給與需求有關，會隨市場變動有漲有跌，並非如孳息般相對固定，難認股票價值變動為婚前財產所生孳息，故無類推適用民法第1017條第2項規定之餘地，故原告主張附表二編號27至30婚後之股東權益增值，逕納入被繼承人婚後財產計算云云，應不足採。　　
　⒊原告復主張被告張以昇代持被繼承人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共1,398,248股，亦應納入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計算；惟被告所否認，並辯稱該股票為被告張以昇個人出資購入之股票，非屬被繼承人之財產。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752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被告張以昇名下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共1,398,248股，係被繼承人所有，自應由原告舉證證明之。然查，原告就被告張以昇代持股票一事僅稱兩造間有返還股票訴訟存在(見本院卷一第222頁)，就被告張以昇是否為代持被繼承人所有之股票，僅空口泛稱股票為被繼承人所有，是原告未就此主張盡舉證之責，故原告上開所為之指摘，俱無足採。此部分亦不納入被繼承人之遺產範圍，先予敘明。
　⒋被告抗辯，原告之婚後財產應加入八德路二段房屋等語；原告則主張八德路二段房屋為被繼承人贈與，不應納入原告之婚後財產計算云云。經查，原告所有之八德路二段房屋係以買賣為登記原因(見本院卷二第71頁)，故原告應就八德路二段房屋為被繼承人所贈與之變態事實，負舉證責任。雖原告提出購屋之支票、匯款回條聯、匯款申請書及原告所有彰化銀行活期儲蓄存款存簿之為據，然依原告提出之證據，就購屋金流部分，僅有被繼承人所開支票能證明被繼承人就原告購屋有支出800萬元，其餘匯款紀錄皆以原告為匯款人(見本院卷二第183頁至第195頁)，無從證明八德路二段房屋係被繼承人所購入。又被繼承人有匯款予原告一事雖為真(見本院卷二第199頁)，然匯款原因多端，且原告取得款項後本就可自由運用，要難僅憑匯款記錄即遽認被繼承人有贈與原告八德路二段房屋之意思。是以，本件原告未能證明八德路二段房屋係被繼承人所贈與，故八德路二段房屋應納入原告之婚後財產計算。至原告雖有聲請傳喚擔任被繼承人資產規劃之證人鄒起新，以證明被繼承人有將八德路二段房屋有贈與予原告之事實，惟本院已於言詞辯論期日之113年11月6日詢問原告，該證人是否能代替被繼承人決定贈與股權等重大決定，原告則稱:當然是由被繼承人自己決定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0頁)，既該證人無法代替被繼承人決定，是否贈與八德路二段房屋仍依被繼承人之意思，故無傳喚該證人到庭作證之必要，併與敘明。
　⒌次按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活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取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素，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及第3項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在使夫妻雙方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累積之資產，於婚姻關係消滅而無法協議財產之分配時，由雙方平均取得，以達男女平權、男女平等之原則。若夫妻一方對於婚姻共同生活並無貢獻或協力，欠缺參與分配剩餘財產之正當基礎時，不能使之坐享其成，獲得非分之利益，此際如平均分配，有失公平，始得由法院介入調整其分配額或不予分配，以期公允。而原告主張伊與被繼承人是戀愛結婚，被繼承人於106年中風，伊便辭掉開始自己創業的工作，24小時陪伴被繼承人，所有事情都是伊自己做，直到107年被繼承人第二次中風，雖然被繼承人一直希望伊能做自己喜歡的事，但因為被繼承人很重視自己的工作，所以伊就專心協助他有關公司的事務云云；被告則辯稱：和椿科技公司在被繼承人與原告結婚前就已經是制度完善的上市公司，被繼承人中風後更是倚賴專業經理人，被繼承人生病時也非只有原告一人照顧。然本件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為負數，無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可供原告請求，故本院無可酌定之餘地，併與敘明。
　⒍是基準日被繼承人與原告之現存婚後財產、負債分別如附表二、三所示，即被繼承人現存婚後財產總金額為19,457,941元，負債總金額為52,352,712元，顯見被繼承人已無婚後財產可供原告分配，是原告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即無理由。

　㈢分割遺產部分:
　⒈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繼承。又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民法第1164、1141、1151條分別定有明文。此外，繼承人欲終止其間之公同共有關係，惟有以分割遺產之方式為之，因此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亦有最高法院82年台上字第748號判決可供參照。而遺產分割，依民法第1164條、第830條第2項之規定，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命為適當之分配，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2569號判例要旨參照）。被繼承人所遺遺產如附表一所示，因原告先行提出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請求，且兩造未能達成分割協議，而被繼承人之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原告依法請求裁判分割遺產，以消滅全體繼承人間之公同共有關係，於法並無不合。
　⒉次按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但因繼承人之過失而支付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0條定有明文。又納稅義務人死亡，遺有財產者，其依法應繳納之稅捐，應由遺囑執行人、繼承人、受遺贈人或遺產管理人，依法按稅捐受清清償之順序，繳清稅捐後，始得分割遺產或交付遺贈；遺囑執行人、繼承人、受遺贈人或遺產管理人，違反前項規定者，應就未清繳之稅捐，負繳納義務；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以100萬元計算，應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免徵遺產稅，稅捐稽徵法第14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第1項第10款亦有明定。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是否為繼承費用，民法雖未為規定，然此項費用既為完畢被繼承人之後事所不可缺，參酌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第1項第10款亦規定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由繼承財產扣除，自應由遺產負擔。再按民法第1150條所稱之「遺產管理之費用」，乃屬繼承開始之費用，該費用具有共益之性質，不僅於共同繼承人間有利，對繼承債權人、受遺贈人、遺產酌給請求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胥蒙其利，當以由遺產負擔為公平，此乃該條本文之所由設。是以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均屬之，諸如事實上之保管費用、繳納稅捐、罰金罰鍰、訴訟費用、清算費用等是（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408號判決參照）。經查，原告主張其有代墊被繼承人之喪葬費及遺產管理費用共4,035,152元，並有住院醫療費用收據、住院部分負擔費用收據、急診醫療費用、門診醫療費用收據、駿龍救護車公司收費憑證、特聘護理明細單/收據、付款支出證明等收據、授權同意書、請求書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5頁至第60頁、第69頁至第75頁)；被告亦主張其有支付被繼承人安葬等費用共計1,241,390元，亦提出匯款申請書、聯展寶石有限公司送貨單、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其他收入憑單、龍巖電子發票證明聯(見本院卷一第183頁至第194頁)，皆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60頁、第248頁)，故此部分支出自被繼承人所遺之系爭遺產中優先扣還，以維公平，應屬有據。
　⒊被繼承人所留之遺產及負債如附表一所示，應依遺產扣除債務後再行進行分配，本院審酌被繼承人所遺附表一之遺產性質多為存款，性質為可分，存款部分扣除部分債務、原告及被告代墊部分後，餘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編號39為高爾夫球證，兩造皆同意將其變價，變價所得款項，由全體繼承人應繼分比例予以分配；至股票部分，兩造均同意分割為分別共有，惟因有編號48此筆較大的債務，而被繼承人之存款不足清償，故由編號27之股票變賣後進行清償，餘下之股份由全體繼承人分割為分別共有，對各繼承人利益均屬相當，核屬公平，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末按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分割遺產之訴，係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兩造間本可互換地位，且兩造均蒙其利，則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依其應繼分比例負擔，較為公平，爰諭知如主文第三項前段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暨調查證據之聲請，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謝伊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月　　 　日
　　　　　　　　　　　　　　　書　記　官  
附表一:被繼承人之遺產
		編號

		財產項目

		金額(新台幣：元)

		分割方法



		1

		台灣土地銀行活期存款

		525

		清償編號一附表47之債務







		2

		第一銀行大稻埕分行存款

		873

		




		3

		第一銀行松江分行支票存款

		436

		




		4

		彰化銀行內湖分行存款

		158,662

		




		5

		彰化銀行總部分行存款

		3,606

		




		6

		彰化銀行敦化分行證券活存

		243,276

		




		7

		國泰世華館前分行證券活存

		2,388

		




		8

		花旗銀行信義分行活存

		428

		




		9

		台灣中小企銀建國分行活存

		23,890

		




		10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支存

		130,000

		




		11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活存

		109

		




		12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活存

		16

		




		13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活存

		1,840

		




		00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活存

		5,559,187

		扣除原告代墊之4,035,152元及被告代墊之1,241,390元後，餘由全體繼承人按應繼分比例分割。



		15

		台灣中小企銀營業部活存

		1,175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比例分配







		16

		陽信商銀社子分行活存

		100

		




		17

		陽信商銀吉林分行活存

		596

		




		18

		中華郵政松江路郵局活存

		3,335

		




		19

		遠東商銀營業部活存

		80,234

		清償編號一附表47之債務，餘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



		20

		元大商銀世貿分行綜合存款

		404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比例分配



		21

		玉山銀行內湖分行綜合存款

		448

		




		22

		玉山商銀內湖分行綜合存款

		139,515

		




		23

		台新商銀復興分行證券活存

		10,712

		




		24

		安泰商銀和平分行綜合存款

		100

		




		25

		台北市第五信用合作社存款

		11,800

		




		26

		日本三菱東京大塚支店活存
9,393,008円

		2,164,149

		




		27

		和椿行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股票5,200,000股

		284,144,640

		清償附表一編號48之債務後，餘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28

		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81,187股

		3,641,858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29

		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28,220股

		567,222

		




		30

		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2,100,000股

		42,210,000

		




		31

		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474股

		77,262

		




		32

		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546股

		88,998

		




		33

		恩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58股

		4,648

		




		34

		台北第五信用合作社50股

		5,000

		




		35

		就業情報資訊股份有限公司146,907股

		2,528,107

		




		36

		華亞國際會議展覽股份有限公司30,000股

		30,000

		




		37

		芮寶投資股份有限公司330,000股

		464,640

		




		38

		瀚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8,186股

		8,239

		




		39

		淡水台灣高爾夫俱樂部球證

		4,650,000

		變價分割，所得價金依兩造應繼分比例分配



		40

		和椿科技年終獎金及薪資

		2,862,833

		清償附表一編號49、50之債務後，餘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



		41

		勞工退休金專戶

		0

		已用於清償附表一編號47被繼承人之債務



		42

		日本東京大塚三丁目房產
24,296,285円

		5,597,864

		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



		43

		應收利息-存款

		1,229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分配



		00

		債權-力佳綠能生技有限公司

		1,000,000

		




		45

		凱基人壽團體保險(Z000000000)-本人住院醫療保險金事後選擇(庚型)日額

		6,000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分配



		46

		凱基人壽團體保險(Z000000000)-本人住院膳雜費保險金

		92,665

		




		債務部分

		


		


		




		00

		張以昇借款債務

		-600,000

		由附表一編號1至13、19清償



		00

		和椿行銷顧問公司借款

		-91,000,000

		由附表一編號27清償



		00

		111年度綜合所得稅

		-2,643,122

		由附表一編號40清償



		00

		信用卡費

		-141,040

		由附表一編號40清償







　　　　　　　　　　　　　　　
附表二: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金額(新台幣：元)



		1

		台灣土地銀行活期存款

		525



		2

		第一銀行大稻埕分行存款

		873



		3

		第一銀行松江分行支票存款

		436



		4

		彰化銀行內湖分行存款

		158,662



		5

		彰化銀行總部分行存款

		3,606



		6

		彰化銀行敦化分行證券活存

		243,276



		7

		國泰世華館前分行證券活存

		2,388



		8

		花旗銀行信義分行活存

		428



		9

		台灣中小企銀建國分行活存

		23,890



		10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支存

		130,000



		11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活存

		109



		12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活存

		16



		13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活存

		1,840



		14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活存

		5,559,187



		15

		台灣中小企銀營業部活存

		1,175



		16

		陽信商銀社子分行活存

		100



		17

		陽信商銀吉林分行活存

		596



		18

		中華郵政松江路郵局活存

		3,335



		19

		遠東商銀營業部活存

		80,234



		20

		元大商銀世貿分行綜合存款

		404



		21

		玉山銀行內湖分行綜合存款

		448



		22

		玉山商銀內湖分行綜合存款

		139,515



		23

		台新商銀復興分行證券活存

		10,712



		24

		安泰商銀和平分行綜合活存

		100



		25

		台北市第五信用合作社存款

		11,800



		26

		日本三菱東京大塚支店活存
9,393,008円

		2,164,149



		00

		和椿行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5,200,000股

		屬婚前財產，不納入



		28

		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181,187股

		




		29

		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28,220股

		




		30

		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2,100,000股

		




		31

		應收利息-存款

		1,229



		32

		年終獎金及薪資-和椿科技

		2,862,833



		33

		退休金-勞工退休金專戶

		0(已清償被繼承人彰化銀行債務)



		00

		債權-力佳綠能生技有限公司

		1,000,000



		00

		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474股

		77,262



		00

		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546股

		88,998



		00

		恩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58股

		4,648



		00

		台北第五信用合作社50股

		5,000



		00

		凱基人壽團體保險(Z000000000)-本人住院醫療保險金事後選擇(庚型)日額

		6,000



		00

		凱基人壽團體保險(Z000000000)-本人住院膳雜費保險金

		92,665



		債務部分

		


		




		00

		張以昇借款債務

		600,000



		00

		和椿行銷顧問公司借款

		48,972,449



		00

		111年度綜合所得稅

		2,643,228



		00

		信用卡費

		137,035



		合計

		


		負值以0計算婚後財產









　　　　　　　　　　　　　　　
附表三:原告之婚後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金額(新台幣：元)



		1

		彰化銀行城東分行

		6,710



		2

		彰化銀行內湖分行

		1,344,689



		3

		玉山銀行

		341,490



		4

		中國信託銀行

		6,559



		5

		兆豐銀行外幣帳戶
EUR 644.12
USD 1.66

		20,998



		


		


		




		6

		兆豐銀行證券活存

		51



		7

		兆豐銀行證券活存

		188,471



		8

		兆豐銀行活存

		17,355



		9

		台灣銀行活存

		2,337



		10

		元大MSCI　 A股
5,000股

		114,200



		00

		富邦人壽保單價值準備金

		177,385



		00

		臺北市○○區○○路○段000巷00號12樓房屋及土地

		107,600,000



		債務部分

		


		




		12

		彰化銀行貸款

		53,122,155



		00

		信用卡

		265,155



		00

		111年度綜合所得稅

		62,874



		合計

		


		56,370,061









附表四:兩造應繼分比例
		編號

		姓名

		應繼分比例



		0

		陳怡君

		四分之一



		0

		張以昇

		四分之一



		0

		張家芮

		四分之一



		0

		張郁欣

		四分之一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家繼訴字第107號
原      告  陳怡君  


訴訟代理人  林宗志律師
            張學維律師
被      告  張以昇  
            張家芮  
            張郁欣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博駿律師
            王俐棋律師
            劉冠廷律師
複  代理人  張道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就被繼承人張永昌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分割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所示。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第一項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被繼承人張永昌於民國112年1月1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原告為被繼承人之配偶，被告為被繼承人之子女，兩造為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應繼分為各四分之一，被繼承人所留之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而兩造無法達成分割協議，爰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裁判分割遺產。而原告曾為被繼承人代墊醫療費、喪葬費用共計新台幣（下同）1,066,772元；繼承人111年度之所得稅，由原告於112年5月22日申報完成並悉數繳納完畢。經委請會計師將被繼承人所得之稅捐分別計算，被繼承人應納稅捐為其中之2,643,122元，此部分既已由原告為被繼承人代墊，自屬被繼承人遺產所應付之債務；被繼承人名下有一棟位於日本東京區大塚三丁目之房屋，於被繼承人張永昌過世後，原告取得其他被繼承人授權委託日本行政書士代為處理上開不動產申報遺產稅等事宜，支出委託費用日幣1,500,000元（折合新臺幣約為：325,258.77元)，上述金額共計4,035,152元（計算式：1,066,772元＋2,643,122元＋325,258元＝4,035,152元）屬於管理遺產所支出之必要費用，請求於遺產分割時先予扣除。被繼承人對彰化銀行之600萬元負債，經原告訴訟代理人與當事人確認後，知悉該筆債務係由被繼承人勞工退休金、凱基人壽團體保險與被繼承人彰化銀行內湖分行餘額等款項給付。原告於112年處理被繼承人稅務事宜時，查知被告張以昇名下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398,248股，係代被繼承人持有，該等股份應為被繼承人之遺產，亦應納入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計算，原告已另訴請求被告張以昇返還，案件目前尚在審理中。
　㈡原告與被繼承人於105年7月12日結婚，婚後雙方未約定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依法應適用法定財產制。而被繼承人於112年1月1日死亡，與原告間法定夫妻財產制關係消滅，原告依法得請求剩餘財產分配，並以被繼承人過世時之112年1月1日為基準日，計算兩造婚後財產價值。被繼承人張永昌婚後財產如附表二所示為91,407,938元。原告婚後財產如附表三所示，原告婚後財產為負值，應以0元計算。原告名下位於臺北市○○區○○路○段000巷00號12樓房屋及土地(下稱八德路二段房屋)係由被繼承人贈與原告，並直接以原告名字購入，並由被繼承人持續匯款至原告名下彰化銀行帳戶以繳納房貸，屬原告於婚後無償取得之財產，無需列入原告之婚後財產計算，惟前述贈與行為，係被繼承人私底下向原告提及，夫妻間贈與自然不會額外簽訂契約或特別留下書面紀錄，原告覓得系爭房屋之購屋相關匯款證明聯，均係被繼承人自有資金，或其以原告名義向銀行借貸之款項，並自行或委託其秘書陳玟瑾協助辦理匯款，後被繼承人107年7月13日以原告名義於彰化銀行內湖分行開立活期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下稱彰銀貸款帳戶），並貸款6,500萬元，前述款項於同年10月19日放款後，旋及用於支付八德路二段房屋之尾款。此後，由被繼承人不定期以個人、兒子張以昇、秘書陳玟瑾及其親人黃禎熹、黃惇婉之帳戶匯入資金，用以繳納系爭房屋貸款之本金利息約32萬與火災地震險保費，直至112年被繼承人過世後未再匯入資金時，始由原告自行支應，從前述安排可知，系爭房屋價金完全以被繼承人自有資金支付，貸款亦由被繼承人安排支應，八德路二段房屋實為被繼承人所贈與。又被繼承人為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椿科技公司）之創辦人，對和椿科技公司而言，立於舉足輕重之地位，並非被繼承人單純投資之股票標的，自不能與一般單純投資股票視之。而被繼承人自107年起，因病漸漸無法獨自參與和椿科技公司之營運時，原告便放棄個人創業8年的事業，改以照護被繼承人之日常生活起居、協助被繼承人持續參與和椿科技公司之日常營運，讓被繼承人得以持續以董事長身分帶領和椿科技公司的營運與發展，連帶影響和椿科技公司股票的客觀市價得以維持或逐步提升，故被繼承人所有之和椿科技公司股票即附表二編號27至31部分，原告雖不否認其為婚前取得，然其應屬婚前財產於婚後之價值變動，基於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精神，既為夫與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協力有關，被繼承人名下股票婚後之「股價漲幅」，應可類推適用民法第1017條第2項規定，視為婚前財產所生孳息，而屬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範圍。故被繼承人婚後財產為91,407,938元，原告依照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得對被繼承人之財產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即45,703,969元。
　㈢聲明:兩造就被繼承人張永昌所遺如家事準備三狀附表3-1所示之遺產，由原告取得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差額後，其餘依附表3-1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式分配。
二、被告答辯則以:原告所提出之附表一編號27係被繼承人於91、92、94年間陸續取得，換言之原告所列附表一編號27和椿行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共計520萬股皆為被繼承人與原告105年7月12日結婚前已賺取之財產而屬婚前財產，而編號28至30為被繼承人於100年之前陸續取得，故原告附表一所列編號28至30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共計230萬9,407股皆為被繼承人與原告105年7月12日結婚前已賺取之財產而屬婚前財產，且實務明確認定婚前股票之股價漲幅，不符天然孳息或法定孳息法律定義，更與配偶對婚姻之貢獻無涉，且和椿行銷公司、和椿科技公司，無論形式或實質均非一人公司或獨資商號，原告所引實務見解不適用於本案。次查，原告準備一狀附表二列有編號12高達5,312萬元之彰化銀行房貸負債，惟卻刻意漏列相應之不動產資產即八德路二段房屋，該不動產為原告於107年以1億760萬元取得並登記於原告名下，應屬原告之婚後財產。另原告雖提出存摺匯款紀錄，但被繼承人給予配偶即原告生活費本符常情，相關匯款與取得前開不動產並無必然關係，系爭匯款紀錄顯不足證明前開不動產確係被繼承人贈與原告，何況被繼承人匯款金額亦遠遠低於房貸總額，原告所稱係無償取得之婚後財產云云，自不足採。另被告張以昇名下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398,248股部分，確為被告張以昇個人所有之股票，並非被繼承人張永昌之財產，申言之，共計約1,398張和椿公司股票，其中319張為被告張以昇以其所有之信託受益金購買之，而所餘1,079張和椿公司股票則為被告張以昇向玉山銀行借款，參與和椿行銷增資發行新股之認購作業所取得，由此可知該1,398,248股部分之資金來源皆為被告張以昇自有資金，絕非原告所主張之「代持」。另查，被告亦有支付被繼承人安葬等費用共計1,241,390元。是以編號14號活存5,559,187元，其中除應扣除優先償付上述原告主張管理遺產支出4,035,152元之必要費用後，亦應扣除優先償付被告主張管理遺產支出1,241,390元，是兩造各自代墊喪葬費等必要費用總計5,276,542元。有關被繼承人向彰化銀行之借款600萬餘元，乃係以被繼承人之勞保退休金共計2,152,600元、勞退遺屬死亡給付2,675,535元與中國人壽團保506,000元合計5,334,135，加計被告張以昇向彰化銀行借款之60萬元，共計5,934,135再行匯款至被繼承人張永昌之彰化銀行內湖分行帳戶，加上張永昌帳戶內之餘款湊足600萬1374元後清償被繼承人張永昌積欠彰化銀行之借款，故被繼承人彰化銀行600萬元債務應修改為債權人為張以昇之60萬元債務。並聲明:原告附表3之遺產應按被告答辯㈠狀附表1被告分割欄之方式分割。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與被繼承人於105年7月12日結婚，結婚時未約定夫妻財產制，而應適用法定財產制，被繼承人於112年1月1日死亡，兩造為全體繼承人，應繼分各為四分之一等情，有戶籍謄本、被繼承人死亡證明書、繼承系統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7頁至第33頁)，兩造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60頁、卷二第6頁)，應堪信為真實。
　㈡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⒈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第1030條之4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附表二編號27至30雖為被繼承人之婚前財產，然其性質並非被繼承人單純投資之股票標的，而係由夫妻協力之之價值變動，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017條第2項規定，視為婚前財產所生孳息，而屬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範圍；惟被告所否認，並辯稱:實務明確認定婚前股票之股價漲幅，不符天然孳息或法定孳息法律定義，更與配偶對婚姻之貢獻無涉，故附表二編號27至30，不應納入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計算。次按夫或妻婚前財產，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生之孳息，視為婚後財產，民法第1017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孳息係指原物（物及權利）所生之收益，分為天然孳息與法定孳息。稱天然孳息者，謂果實、動物之產物及其他依物之用法所收穫之出產物；稱法定孳息者，謂利息、租金及其他因法律關係所得之收益，民法第69條第1、2項規定參照。經查，雖原告與被繼承人婚姻關係存續中之105年至111年和椿科技公司之股價有所上漲(見本院卷二第175頁至第177頁)，然該漲幅為公司股價之增加，可否將該公司增值幅度解釋為「孳息」，實有疑問。況且，一般公司價值具有資產、負債，會受經濟大環境、公司營運狀況等因素影響，而和椿科技公司為公開發行公司，其股票係於市場中流通，而公司股價漲幅，應是仰賴公司全體員工努力及經營者之策略，股價高低和市場供給與需求有關，會隨市場變動有漲有跌，並非如孳息般相對固定，難認股票價值變動為婚前財產所生孳息，故無類推適用民法第1017條第2項規定之餘地，故原告主張附表二編號27至30婚後之股東權益增值，逕納入被繼承人婚後財產計算云云，應不足採。　　
　⒊原告復主張被告張以昇代持被繼承人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共1,398,248股，亦應納入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計算；惟被告所否認，並辯稱該股票為被告張以昇個人出資購入之股票，非屬被繼承人之財產。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752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被告張以昇名下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共1,398,248股，係被繼承人所有，自應由原告舉證證明之。然查，原告就被告張以昇代持股票一事僅稱兩造間有返還股票訴訟存在(見本院卷一第222頁)，就被告張以昇是否為代持被繼承人所有之股票，僅空口泛稱股票為被繼承人所有，是原告未就此主張盡舉證之責，故原告上開所為之指摘，俱無足採。此部分亦不納入被繼承人之遺產範圍，先予敘明。
　⒋被告抗辯，原告之婚後財產應加入八德路二段房屋等語；原告則主張八德路二段房屋為被繼承人贈與，不應納入原告之婚後財產計算云云。經查，原告所有之八德路二段房屋係以買賣為登記原因(見本院卷二第71頁)，故原告應就八德路二段房屋為被繼承人所贈與之變態事實，負舉證責任。雖原告提出購屋之支票、匯款回條聯、匯款申請書及原告所有彰化銀行活期儲蓄存款存簿之為據，然依原告提出之證據，就購屋金流部分，僅有被繼承人所開支票能證明被繼承人就原告購屋有支出800萬元，其餘匯款紀錄皆以原告為匯款人(見本院卷二第183頁至第195頁)，無從證明八德路二段房屋係被繼承人所購入。又被繼承人有匯款予原告一事雖為真(見本院卷二第199頁)，然匯款原因多端，且原告取得款項後本就可自由運用，要難僅憑匯款記錄即遽認被繼承人有贈與原告八德路二段房屋之意思。是以，本件原告未能證明八德路二段房屋係被繼承人所贈與，故八德路二段房屋應納入原告之婚後財產計算。至原告雖有聲請傳喚擔任被繼承人資產規劃之證人鄒起新，以證明被繼承人有將八德路二段房屋有贈與予原告之事實，惟本院已於言詞辯論期日之113年11月6日詢問原告，該證人是否能代替被繼承人決定贈與股權等重大決定，原告則稱:當然是由被繼承人自己決定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0頁)，既該證人無法代替被繼承人決定，是否贈與八德路二段房屋仍依被繼承人之意思，故無傳喚該證人到庭作證之必要，併與敘明。
　⒌次按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活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取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素，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及第3項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在使夫妻雙方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累積之資產，於婚姻關係消滅而無法協議財產之分配時，由雙方平均取得，以達男女平權、男女平等之原則。若夫妻一方對於婚姻共同生活並無貢獻或協力，欠缺參與分配剩餘財產之正當基礎時，不能使之坐享其成，獲得非分之利益，此際如平均分配，有失公平，始得由法院介入調整其分配額或不予分配，以期公允。而原告主張伊與被繼承人是戀愛結婚，被繼承人於106年中風，伊便辭掉開始自己創業的工作，24小時陪伴被繼承人，所有事情都是伊自己做，直到107年被繼承人第二次中風，雖然被繼承人一直希望伊能做自己喜歡的事，但因為被繼承人很重視自己的工作，所以伊就專心協助他有關公司的事務云云；被告則辯稱：和椿科技公司在被繼承人與原告結婚前就已經是制度完善的上市公司，被繼承人中風後更是倚賴專業經理人，被繼承人生病時也非只有原告一人照顧。然本件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為負數，無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可供原告請求，故本院無可酌定之餘地，併與敘明。
　⒍是基準日被繼承人與原告之現存婚後財產、負債分別如附表二、三所示，即被繼承人現存婚後財產總金額為19,457,941元，負債總金額為52,352,712元，顯見被繼承人已無婚後財產可供原告分配，是原告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即無理由。
　㈢分割遺產部分:
　⒈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繼承。又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民法第1164、1141、1151條分別定有明文。此外，繼承人欲終止其間之公同共有關係，惟有以分割遺產之方式為之，因此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亦有最高法院82年台上字第748號判決可供參照。而遺產分割，依民法第1164條、第830條第2項之規定，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命為適當之分配，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2569號判例要旨參照）。被繼承人所遺遺產如附表一所示，因原告先行提出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請求，且兩造未能達成分割協議，而被繼承人之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原告依法請求裁判分割遺產，以消滅全體繼承人間之公同共有關係，於法並無不合。
　⒉次按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但因繼承人之過失而支付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0條定有明文。又納稅義務人死亡，遺有財產者，其依法應繳納之稅捐，應由遺囑執行人、繼承人、受遺贈人或遺產管理人，依法按稅捐受清清償之順序，繳清稅捐後，始得分割遺產或交付遺贈；遺囑執行人、繼承人、受遺贈人或遺產管理人，違反前項規定者，應就未清繳之稅捐，負繳納義務；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以100萬元計算，應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免徵遺產稅，稅捐稽徵法第14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第1項第10款亦有明定。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是否為繼承費用，民法雖未為規定，然此項費用既為完畢被繼承人之後事所不可缺，參酌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第1項第10款亦規定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由繼承財產扣除，自應由遺產負擔。再按民法第1150條所稱之「遺產管理之費用」，乃屬繼承開始之費用，該費用具有共益之性質，不僅於共同繼承人間有利，對繼承債權人、受遺贈人、遺產酌給請求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胥蒙其利，當以由遺產負擔為公平，此乃該條本文之所由設。是以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均屬之，諸如事實上之保管費用、繳納稅捐、罰金罰鍰、訴訟費用、清算費用等是（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408號判決參照）。經查，原告主張其有代墊被繼承人之喪葬費及遺產管理費用共4,035,152元，並有住院醫療費用收據、住院部分負擔費用收據、急診醫療費用、門診醫療費用收據、駿龍救護車公司收費憑證、特聘護理明細單/收據、付款支出證明等收據、授權同意書、請求書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5頁至第60頁、第69頁至第75頁)；被告亦主張其有支付被繼承人安葬等費用共計1,241,390元，亦提出匯款申請書、聯展寶石有限公司送貨單、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其他收入憑單、龍巖電子發票證明聯(見本院卷一第183頁至第194頁)，皆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60頁、第248頁)，故此部分支出自被繼承人所遺之系爭遺產中優先扣還，以維公平，應屬有據。
　⒊被繼承人所留之遺產及負債如附表一所示，應依遺產扣除債務後再行進行分配，本院審酌被繼承人所遺附表一之遺產性質多為存款，性質為可分，存款部分扣除部分債務、原告及被告代墊部分後，餘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編號39為高爾夫球證，兩造皆同意將其變價，變價所得款項，由全體繼承人應繼分比例予以分配；至股票部分，兩造均同意分割為分別共有，惟因有編號48此筆較大的債務，而被繼承人之存款不足清償，故由編號27之股票變賣後進行清償，餘下之股份由全體繼承人分割為分別共有，對各繼承人利益均屬相當，核屬公平，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末按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分割遺產之訴，係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兩造間本可互換地位，且兩造均蒙其利，則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依其應繼分比例負擔，較為公平，爰諭知如主文第三項前段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暨調查證據之聲請，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謝伊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月　　 　日
　　　　　　　　　　　　　　　書　記　官  
附表一:被繼承人之遺產
編號 財產項目 金額(新台幣：元) 分割方法 1 台灣土地銀行活期存款 525 清償編號一附表47之債務   2 第一銀行大稻埕分行存款 873  3 第一銀行松江分行支票存款 436  4 彰化銀行內湖分行存款 158,662  5 彰化銀行總部分行存款 3,606  6 彰化銀行敦化分行證券活存 243,276  7 國泰世華館前分行證券活存 2,388  8 花旗銀行信義分行活存 428  9 台灣中小企銀建國分行活存 23,890  10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支存 130,000  11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活存 109  12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活存 16  13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活存 1,840  00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活存 5,559,187 扣除原告代墊之4,035,152元及被告代墊之1,241,390元後，餘由全體繼承人按應繼分比例分割。 15 台灣中小企銀營業部活存 1,175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比例分配   16 陽信商銀社子分行活存 100  17 陽信商銀吉林分行活存 596  18 中華郵政松江路郵局活存 3,335  19 遠東商銀營業部活存 80,234 清償編號一附表47之債務，餘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 20 元大商銀世貿分行綜合存款 404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比例分配 21 玉山銀行內湖分行綜合存款 448  22 玉山商銀內湖分行綜合存款 139,515  23 台新商銀復興分行證券活存 10,712  24 安泰商銀和平分行綜合存款 100  25 台北市第五信用合作社存款 11,800  26 日本三菱東京大塚支店活存 9,393,008円 2,164,149  27 和椿行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股票5,200,000股 284,144,640 清償附表一編號48之債務後，餘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28 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81,187股 3,641,858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29 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28,220股 567,222  30 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2,100,000股 42,210,000  31 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474股 77,262  32 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546股 88,998  33 恩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58股 4,648  34 台北第五信用合作社50股 5,000  35 就業情報資訊股份有限公司146,907股 2,528,107  36 華亞國際會議展覽股份有限公司30,000股 30,000  37 芮寶投資股份有限公司330,000股 464,640  38 瀚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8,186股 8,239  39 淡水台灣高爾夫俱樂部球證 4,650,000 變價分割，所得價金依兩造應繼分比例分配 40 和椿科技年終獎金及薪資 2,862,833 清償附表一編號49、50之債務後，餘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 41 勞工退休金專戶 0 已用於清償附表一編號47被繼承人之債務 42 日本東京大塚三丁目房產 24,296,285円 5,597,864 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 43 應收利息-存款 1,229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分配 00 債權-力佳綠能生技有限公司 1,000,000  45 凱基人壽團體保險(Z000000000)-本人住院醫療保險金事後選擇(庚型)日額 6,000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分配 46 凱基人壽團體保險(Z000000000)-本人住院膳雜費保險金 92,665  債務部分    00 張以昇借款債務 -600,000 由附表一編號1至13、19清償 00 和椿行銷顧問公司借款 -91,000,000 由附表一編號27清償 00 111年度綜合所得稅 -2,643,122 由附表一編號40清償 00 信用卡費 -141,040 由附表一編號40清償 
　　　　　　　　　　　　　　　
附表二: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金額(新台幣：元) 1 台灣土地銀行活期存款 525 2 第一銀行大稻埕分行存款 873 3 第一銀行松江分行支票存款 436 4 彰化銀行內湖分行存款 158,662 5 彰化銀行總部分行存款 3,606 6 彰化銀行敦化分行證券活存 243,276 7 國泰世華館前分行證券活存 2,388 8 花旗銀行信義分行活存 428 9 台灣中小企銀建國分行活存 23,890 10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支存 130,000 11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活存 109 12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活存 16 13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活存 1,840 14 台灣中小企銀北三重分行活存 5,559,187 15 台灣中小企銀營業部活存 1,175 16 陽信商銀社子分行活存 100 17 陽信商銀吉林分行活存 596 18 中華郵政松江路郵局活存 3,335 19 遠東商銀營業部活存 80,234 20 元大商銀世貿分行綜合存款 404 21 玉山銀行內湖分行綜合存款 448 22 玉山商銀內湖分行綜合存款 139,515 23 台新商銀復興分行證券活存 10,712 24 安泰商銀和平分行綜合活存 100 25 台北市第五信用合作社存款 11,800 26 日本三菱東京大塚支店活存 9,393,008円 2,164,149 00 和椿行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5,200,000股 屬婚前財產，不納入 28 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181,187股  29 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28,220股  30 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2,100,000股  31 應收利息-存款 1,229 32 年終獎金及薪資-和椿科技 2,862,833 33 退休金-勞工退休金專戶 0(已清償被繼承人彰化銀行債務) 00 債權-力佳綠能生技有限公司 1,000,000 00 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474股 77,262 00 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546股 88,998 00 恩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58股 4,648 00 台北第五信用合作社50股 5,000 00 凱基人壽團體保險(Z000000000)-本人住院醫療保險金事後選擇(庚型)日額 6,000 00 凱基人壽團體保險(Z000000000)-本人住院膳雜費保險金 92,665 債務部分   00 張以昇借款債務 600,000 00 和椿行銷顧問公司借款 48,972,449 00 111年度綜合所得稅 2,643,228 00 信用卡費 137,035 合計  負值以0計算婚後財產 

　　　　　　　　　　　　　　　
附表三:原告之婚後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金額(新台幣：元) 1 彰化銀行城東分行 6,710 2 彰化銀行內湖分行 1,344,689 3 玉山銀行 341,490 4 中國信託銀行 6,559 5 兆豐銀行外幣帳戶 EUR 644.12 USD 1.66 20,998    6 兆豐銀行證券活存 51 7 兆豐銀行證券活存 188,471 8 兆豐銀行活存 17,355 9 台灣銀行活存 2,337 10 元大MSCI　 A股 5,000股 114,200 00 富邦人壽保單價值準備金 177,385 00 臺北市○○區○○路○段000巷00號12樓房屋及土地 107,600,000 債務部分   12 彰化銀行貸款 53,122,155 00 信用卡 265,155 00 111年度綜合所得稅 62,874 合計  56,370,061 

附表四:兩造應繼分比例
編號 姓名 應繼分比例 0 陳怡君 四分之一 0 張以昇 四分之一 0 張家芮 四分之一 0 張郁欣 四分之一 
　　　　　　　　　　　　　　　
　　　　　　　　　　　　　　　
　　　　　　　　　　　　　　　


